


主席：請召集委員邱委員泰源補充說明。

邱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另外，委員蘇治芬等、委員莊競程等、委員李昆澤等分別提案，經第8會期第6次、第7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委員賴瑞隆等、委員劉建國等、委員王美惠等分別提案，經第8會期第7次會議決定：自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委員蘇治芬等提案：
案由：本院委員蘇治芬、莊瑞雄等17人，爰擬具「最低工資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依契約自由原則，工資係由勞雇雙方議定，惟為保障勞工基本生活，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明定，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基本工資之審議程序及擬訂，係依據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由勞動部下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參考該辦法所定經社數據審議之。是以，我國對於勞工工資最低標準之保障雖以「基本工資」名之，實與世界各國所定之「最低工資」無異。然考量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之位階終屬法規命令，並基本工資審議實務未全然採以科學方法之實證主義數據資料為佐，不能謂之以法律保留原則為據，亦不能謂之為客觀、理性之審議制度。為使相關制度更為健全，俾以穩定、明確地調整最低工資，有必要立法建構最低工資制度，強化最低工資審議程序，並將訂定最低工資所需參考的社會、經濟指標入法，以保障勞工工資權益。爰擬具「最低工資法」（以下簡稱本法）草案，共計十七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法制定宗旨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草案第一條）
二、本法中央主管機關及地方主管機關權責。（草案第二條）
三、本法之名詞定義。（草案第三條）
四、本法所定最低工資之類型及強制性規定效力，並明定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違反者，適用勞動基準法監督與檢查及罰則相關規定。（草案第四條）
五、定明由勞動部組成最低工資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草案第五條）
六、規範最低工資審議會之組成，並明定勞方、資方、相關部會代表及專家、學者委員代表之遴聘方式。（草案第六條）
七、最低工資審議會之委員任期、辭職後之改聘程序及相關費用給與方式。（草案第七條）
八、為利最低工資之審議，定明勞動部應組成研究小組或將研究事項委託適當之人員或機構為之。（草案第八條）
九、規範研究小組之組成，並依本法所定指標，提出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草案第九條）
十、規範最低工資審議會於審議時之應參採指標，力求最低工資之調整機制穩定、明確，並定明得參採指標，掌握整體經濟社會情勢通盤考量，以求周延。並授權勞動部會同研究小組採用前述各項指標，制定最低工資調整公式。（草案第十條）
十一、最低工資審議會於審議時之應參採之指標與公式，應每十年由勞動部會同研究小組檢討，提出檢討報告，後經行政院核定後，由勞動部公告。（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建立最低工資審議會定期於每年第三季召開會議之機制，並規範議事規則，建立審議最低工資之運作秩序。（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規範最低工資實施日期之原則及例外。（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最低工資審議會之會議資料及紀錄應對外公開之程序。（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定明最低工資於審議通過後報請行政院核定，及後續對外公告程序，以明確最低工資之調整；另建立審議結果若經行政院退回之重行審議機制，強化最低工資審議會實質權限，以及規定勞動部公告應付理由，以公開明釋審議結果。（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為避免產生法律適用之空窗期，明定依本法公告實施最低工資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繼續有效。另本法施行後第一次公告之最低工資數額，不得低於施行前最後一次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數額，以確保勞工工資權益。（草案第十六條）
十七、本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七條）
提案人：蘇治芬　　莊瑞雄　　
連署人：洪申翰　　邱志偉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明文　　江永昌　　陳亭妃　　鍾佳濱　　高嘉瑜　　蔡易餘　　林俊憲　　賴瑞隆　　吳玉琴　　蘇巧慧　　陳素月　　陳靜敏　　
	最低工資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規定勞工之最低工資，保障勞工及其家庭之最低生活，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
最低工資事項，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一、為使勞工有完善的最低工資制度，以穩定及明確的調整最低工資，保障勞工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爰於第一項揭示本法之立法目的。
二、本法係最低工資審議機制與程序之特別規定，爰於第二項明定最低工資事項應優先適用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列明本法各層級之主管機關，以明權責。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對於違反本法第四條第二項有關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之義務規定者，應依法檢查；經檢查確有違反事實者，應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規定予以處罰。

	第三條　本法所稱勞工、雇主及工資之定義，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之規定。
	本法相關名詞之定義，應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之規定。

	第四條　最低工資，分為每月最低工資及每小時最低工資。
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
違反前項規定者，適用勞動基準法監督與檢查及處罰之規定。
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低於本法所定最低工資者，以本法所定最低工資為其工資數額。
	一、第一項明定法定最低工資之類型，分為每月最低工資及每小時最低工資。
二、工資本得由勞雇雙方議定，惟為保障勞工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爰於第二項明定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非採按月、按時計酬者，工資折算每小時、每月不得低於本法規定之最低工資。
三、第三項明定雇主有違反第二項規定情形時，適用勞動基準法監督與檢查及處罰之規定。對於雇主疑涉違反前項規定情形，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勞動基準法第十章監督與檢查相關規定進行勞動檢查。經查證屬實者，依勞動基準法罰則章規定處罰。
四、第四項明定本法所定最低工資之強制性效力，雇主給付之金額，如有低於法定最低工資者，以本法所定最低工資為其工資數額，雇主給付不足之部分，應予補足；未補足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要求雇主補足差額。

	第五條　為審議最低工資，由勞動部組成最低工資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擬訂之。
	為保障勞工權益，由勞動部組成最低工資審議會，藉由社會對話機制，擬定有共識的調整方案。

	第六條　審議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勞動部部長兼任之；另置委員二十一人，其組成如下：
一、勞動部代表一人。
二、經濟部代表一人。
三、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一人。
四、勞方代表七人。
五、資方代表七人。
六、專家學者四人。
前項勞方代表及資方代表，由相關勞工及工商團體推薦後，由勞動部遴聘之。
第一項第六款之專家學者，由勞動部遴聘之。
	一、第一項明定最低工資審議會之組成，並由勞動部部長兼任召集人，並為當然委員。審議會代表應包括勞方、資方、政府代表及專家學者，以廣納各方意見。
二、第二項明定勞方代表及資方代表之遴聘方式，由相關勞工及工商團體推薦後，由勞動部就推薦名單遴聘之。
三、第三項明定專家學者，由勞動部遴聘之。

	第七條　審議會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予續聘二次。
委員因故辭職者，由原推薦機關或團體重行推薦，經遴聘後任期至原任期為止。
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非勞動部所屬人員之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兼職費及交通費。
	一、第一項明定審議會之委員任期，並規定得予續聘二次，希望審議會委員組成能廣納各界不同聲音。
二、第二項明定委員辭職後之改聘程序及任期。
三、第三項明定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非屬勞動部所屬人員之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兼職費及交通費，以資明確。

	第八條　勞動部應組成研究小組，就最低工資審議事宜研究之；必要時，得將該研究事項委託適當人員、機構為之。
	為利最低工資之審議，應持續掌握社會經濟情勢，並就最低工資之相關事宜進行研究。爰參考日本及澳洲之最低工資制度，明定勞動部應組成研究小組；必要時，得將該研究事項委託適當人員、機構為之。

	第九條　前條研究小組之組成，應包括下列人員：
一、專家學者四人至六人。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部、財政部、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指派之人員。
研究小組應於每年四月向審議會報告最低工資實施對經濟及就業狀況之影響，並於審議會召開會議三十日前，就第十條所定之指標提出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
	一、第一項明定研究小組之組成，應包括專家學者及相關行政機關之代表。以廣泛蒐集各項資料及意見。為確實瞭解最新之國家總體經濟社會情勢，明定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部、財政部、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指派代表參與，就所管業務提供最新數據及說明。
二、因最低工資之實施日期原則上訂為每年一月一日，為瞭解最低工資實施後，整體經濟社會情勢之變化，爰明定研究小組應於每年四月向審議會報告經濟及就業狀況之影響。又為使最低工資審議會議之會議過程更為周延並聚焦，研究小組應於審議會議召開前，依第十條所定之指標，蒐集、分析年度變動幅度並預測未來可能之變化，通盤考量並提出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供審議會參考。

	第十條　最低工資之審議，應參採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擬訂調整幅度。
最低工資之擬訂，得參採下列資料，制定最低工資調整公式以為最低工資審議之依據。
一、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
二、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
三、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四、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
五、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
六、躉售物價及民生物價變動狀況。
七、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
八、各業勞工工資。
九、家庭收支狀況。
十、最低生活費。
勞動部應會同第八條規定之研究小組制定前項規定之最低工資調整公式。
	一、明確訂定審議會審議之參考指標。考量最低工資旨在保障勞工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應維持勞工必需之購買力，爰具體規範審議時應參考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擬訂調整幅度。
二、另為求周延，並使審議會能充分衡酌整體經濟社會情勢，第二項規定最低工資之審議，並得參考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躉售物價及民生物價變動狀況、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各業勞工工資、家庭收支狀況以及最低生活費等相關統計數據。並設定最低工資調整公式以為計算規則。
三、因前開數據分屬經濟部、行政院主計總處、勞動部及衛生福利部主管，又因各數據產出之時間及頻率不一，爰第三項授權勞動部依據第八條規定召集研究小組，並採用第一項、第二項之參數，制定最低工資調整公式。

	第十一條　勞動部每十年應會同第八條規定之研究小組檢討第十條第一項、第二項各款規定指標之與第十條第三項最低工資調整公式，並應提出檢討報告。
前項檢討報告應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由勞動部公告之。
	一、為求第十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各項參數能隨時反應勞工及家庭需要與經濟因素，並考量最低工資調整公式之穩定。規定勞動部每十年依據第八條規定召集研究小組以檢討之，認為有修正之必要時，得提出修正報告。
二、檢討報告應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由勞動部公告，以達公開、透明之目的。

	第十二條　審議會應於每年第三季召開會議，審議最低工資。
審議會就最低工資之審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親自出席。如未能就審議案達成共識，得經出席之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議決之。
	一、為建立明確之審議流程，爰明定審議會應每年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加開會議。又因最低工資之實施日期訂為每年一月一日，為保留後續行政作業時程及提供雇主因應最低工資調整之準備時間，爰於第一項明定審議會應於每年第三季召開會議。
二、第二項明定審議會之議事規則。各方代表就最低工資之調整有不同意見及立場本可預見，惟審議會係勞、資、學、政對話的重要平臺，仍宜由出席委員共同討論取得共識，作成具體決議。如出席委員確無法達成共識，為免延宕最低工資之調整時程，進而影響領取最低工資勞工之權益，爰明定會議結果得經出席之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議決之。

	第十三條　第十二條審議通過之最低工資於次年一月一日實施。但審議會認有必要者，得另行決定實施日期。
	明確訂定最低工資調整之實施日期為次年一月一日。但如審議會認有必要者，得另行決定實施日期。

	第十四條　勞動部應於審議會會議結束後三十日內，公開會議資料及紀錄。
	為符行政程序公正、公開原則，明定審議會之會議資料及紀錄公開之期限，應於會議結束後三十日內對外公開。

	第十五條　勞動部應於最低工資審議通過之次日起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定。
行政院應於接到前項審議結果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核定，並交由勞動部公告實施。
行政院不予核定或逾前項期限而未核定者，勞動部應於接到不予核定之日或期限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內，再召開審議會進行審議，並將審議結果依前二項規定報請行政院予以核定。
勞動部依據第二項規定公告審議結果，應附理由。
	一、為規定最低工資之核定及公告程序，於第一項明定勞動部應於十日內，將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之結果報請行政院核定。
二、為使審議會通過之最低工資儘速確定及生效，爰於本法第二項明定行政院應於二十日內決定是否核定；如經核定者，交由勞動部公告實施。
三、為強化審議會之權限，爰於第三項明定行政院不予核定或逾第二項期限而未核定之處理機制。行政院不予核定或逾期限而未核定者，應由勞動部於接到不予核定之日或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內，再召開最低工資審議會議審議，本次審議結果報請核定後，行政院即應予核定，不得退回。
四、最低工資審議結果之理由，應向勞工說明，以達不同知識背景之人皆能了解政策決定理由之目的。

	第十六條　勞動部依本法公告實施最低工資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繼續有效。
本法施行後第一次公告之最低工資數額，不得低於本法施行前最後一次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數額。
	一、第一項明定本法公告實施最低工資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繼續有效，以利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與本法所定最低工資間制度之接續，避免本法施行後，產生法律適用之空窗期，影響勞工權益。
二、為確保勞工工資權益，於第二項明定本法施行後第一次公告之最低工資，不得低於施行前最後一次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數額。

	第十七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年○月○日施行。
	本法之施行日期。


委員莊競程等提案：
案由：本院委員莊競程等21人，有鑑於現行「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位階不足，且對於審議之程序、基本工資之調整機制等規範不足，每年基本工資審議過程多有紛爭，各界對於調整與否及調整額度均難以信服，甚至曾發生連續多年未調整之情事。考量勞工在經濟生活相對弱勢的地位，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亦特別規定國家應制定保護勞工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之政策。本於憲法保護勞工之意旨，參考世界主要國家之立法例，為保障勞工合理之最低工資，提升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水準，爰擬具「最低工資法草案」，使最低工資之調整機制法制化。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莊競程　　
連署人：賴品妤　　吳玉琴　　范　雲　　張廖萬堅　沈發惠　　賴惠員　　蘇巧慧　　邱泰源　　江永昌　　洪申翰　　王美惠　　湯蕙禎　　陳素月　　陳靜敏　　陳　瑩　　林靜儀　　王婉諭　　余　天　　林宜瑾　　陳培瑜　　
最低工資法草案總說明
為保障勞工基本生活，現行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現行基本工資之審議，依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係由勞動部所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蒐集並參考相關經濟社會等資料之數據審議通過，以保障勞工工資之最低標準。
近年來，外界咸以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之位階屬法規命令，且其審議指標未盡明確，該辦法第五條第一項雖定有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每年第三季進行審議之規定，惟其審議之相關程序等事宜，諸如議事規範、實施日期及行政院不予核定之後續處理方式，均未有明確規範，有制定最低工資法（以下簡稱本法）以強化最低工資審議功能之必要。
本法所定最低工資審議會係由勞方、資方、政府機關、學者專家四方代表所組成，透過本法規劃之社會對話機制，審定勞工維持最低生活所需之工資水準，除原有之相關審議指標外，並納入其他審議最低工資所需參考之社會、經濟指標，使最低工資之調整具明確性與可預估性，爰擬具本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法立法目的、主管機關、適用對象及名詞定義。（草案第一條至第三條）
二、最低工資之類型。（草案第四條）
三、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及未達最低工資者擬制為最低工資數額。（草案第五條）
四、中央主管機關應設最低工資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草案第六條）
五、最低工資審議會之組成、委員任期、辭職或出缺改聘之程序。（草案第七條及第八條）
六、最低工資審議應參採與得參採之資料。（草案第九條）
七、最低工資審議會召開時間。（草案第十條）
八、最低工資審議會會議資料及紀錄公開之期限及方式。（草案第十一條）
九、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研究最低工資審議事宜，並於特定期限提供最低工資審議會相關報告及調整建議。（草案第十二條）
十、最低工資通過、核定與公告實施之程序。（草案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十一、最低工資與基本工資制度銜接之安排。（草案第十五條）
十二、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適用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違反最低工資規定之處罰。（草案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
十三、本法施行後，其他法規關於基本工資規定未及修正之過渡規定。
（草案第十八條）
十四、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九條）
	最低工資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確保勞工合理之最低工資，提高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水準，促進勞資和諧，特制定本法。
最低工資事項，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本法立法之宗旨。

	第二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法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
本法所稱勞工、雇主、工資及事業單位之定義，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規定。
	一、第一項定明本法之適用對象。
二、第二項定明本法相關用詞及定義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規定。

	第四條　最低工資分為每月最低工資及每小時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之類型。

	第五條　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其議定之工資低於最低工資者，以本法所定之最低工資為其工資數額。
	最低工資制度係為提高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水準，勞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最低工資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
	為廣納各界意見，以通過合理之最低工資，爰定明最低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所設最低工資審議會審議之。

	第七條　審議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勞動部部長擔任召集人，並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之組成如下：
一、經濟部代表一人。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一人。
三、勞方代表七人。
四、資方代表七人。
五、學者專家四人。
前項勞方代表及資方代表，分別由全國性勞工及工商之相關團體推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第一項第五款學者專家，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審議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一、為使最低工資之審議能涵蓋各方意見，第一項明定審議會組成人員及人數。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勞方代表、資方代表及學者專家之產生方式。

	第八條　審議會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委員辭職或出缺者，由原推薦機關或團體重行推薦，經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前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委員辭職或出缺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遴聘，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一、第一項定明審議會委員任期。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審議會委員辭職或出缺時之改聘程序及任期。
三、第四項明定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非屬勞動部所屬人員之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併予敘明。

	第九條　最低工資之審議，應參採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擬訂調整幅度。
前項審議，並得參採下列資料：
一、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
二、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
三、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四、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
五、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
六、民生物價及生產者物價變動狀況。
七、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
八、各業勞工工資。
九、家庭收支狀況。
十、最低生活費。
	一、考量最低工資之調整係為提高勞工及其家庭生活之水準，與勞工必需購買力息息相關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應為主要考量調整幅度之因素，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為使審議會能充分衡酌整體經濟社會情勢，爰於第二項規定得參採之資料。

	第十條　審議會應於每年第三季召開會議。但依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召開者，不在此限。
最低工資之審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審議未能達成共識者，得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議決之。
審議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一、為因應最低工資原則於行政院核定後次年一月一日實施，相關行政作業時程及使雇主有充分時間予以因應調整，爰規定審議會應於每年第三季召開會議。另考量經審議通過之最低工資，倘經行政院不予核定時，有再行召開會議審議之情形，爰於第一項但書規定例外情形。
二、鑒於最低工資對社會經濟影響重大，審議會之作成決議應有一定代表性，委員出席比例應予明確規定。如出席委員確未能就審議達成共識，為免延宕最低工資之調整時程，亦應明定相關處理程序，爰於第二項規定審議會議召開之最低出席委員比例及審議未能達成共識之處理方式。
三、為求審議討論之一致性及表決資格之正當性，爰於第三項規定委員應親自出席。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審議會會議結束後三十日內，於該機關網站公開會議資料及紀錄。
	最低工資之審議攸關勞資權益甚鉅，為使各界了解最低工資審議情形，爰規定會議資料及紀錄之公開期間及方式。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研究最低工資審議事宜。
前項研究小組應於每年四月向審議會提出最低工資實施對經濟及就業狀況之影響報告，並於審議會召開會議三十日前，就第九條所定審議參採資料提出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
	一、為利最低工資之審議，於第一項定明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就最低工資審議事宜進行研究，並提出相關報告及調整建議，供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參考。
二、為使審議會瞭解最低工資實施後，整體經濟社會變化情形，並使充分掌握相關審議參採資料代表之意涵，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最低工資審議通過之次日起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
行政院不予核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收到不予核定函之日起三十日內，再召開審議會進行審議，並將審議結果依前項規定報請行政院核定。
	一、第一項規定審議通過最低工資之核定公告實施程序。
二、第二項規定最低工資於行政院不予核定後之處理機制。

	第十四條　經行政院核定之最低工資，除審議會認有另定實施日期必要，並經行政院核定者外，自次年一月一日實施。
	最低工資原則自次年一月一日實施，為使其實施更具彈性，爰就另定實施日期情形為規範。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實施最低工資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繼續有效。
本法施行後第一次公告之最低工資數額，不得低於本法施行前最後一次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數額。
	一、為利現行基本工資與本法最低工資制度接續，避免工資保障制度出現空窗期而影響勞工權益，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為確保勞工工資權益，爰於第二項明定第一次公告實施之最低工資數額之限制。

	第十六條　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適用勞動基準法監督與檢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
	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

	第十七條　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之工資低於最低工資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雇主或事業單位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依事業單位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
經依前項規定處以罰鍰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公布該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日期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裁處罰鍰，得審酌與違反行為有關之勞工人數、累計違法次數或未依法給付之金額，為量罰輕重之基準。
	一、第一項定明違反最低工資規定者之處罰及得衡酌加重法定罰鍰至一定額度之情節予以規範。
二、為落實最低工資制度之目的，於第二項規定地方主管機關應公布事業單位或事業主違法資訊，並限期令其改善，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以督促雇主確實遵循。
三、為符合比例原則，爰於第三項規定裁處罰鍰輕重得審酌之因素。

	第十八條　本法施行後，其他法規關於基本工資之規定，適用本法最低工資之規定。
	為因應本法公布施行後，其他法規有關基本工資規定未及修正過渡期間之法律適用情形，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九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法之施行日期。


委員李昆澤等提案：
案由：本院委員李昆澤、莊瑞雄、賴惠員、陳亭妃、邱志偉等19人，為落實憲法對於勞工保障之基本國策，將現行規範於法規命令之基本工資審議，提升法律位階，並完備相關配套制度，以保障勞工之收入與其家庭之生活品質，爰擬具「最低工資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明確揭示「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之基本國策。
勞工之工資係由勞資雙方所議定，惟為保障勞工之基本生活品質，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明定，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現行基本工資審議程序及擬定，由勞動部下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審議，其依據為「基本工資審議辦法」，屬於法規命令之位階。為使相關制度更為健全、提升法律位階，俾以穩定、明確地調整最低工資，有必要立法建構最低工資制度，強化最低工資審議程序，並將訂定最低工資所需參考的社會、經濟指標入法，以保障勞工工資權益。
另外，就現行「基本工資」之本質，與世界各國所規範之「最低工資」無異，將用語明訂為最低工資。爰此，擬具「最低工資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法立法目的、主管機關、適用對象及名詞定義。（草案第一條至第三條）
二、最低工資之類型。（草案第四條）
三、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及未達最低工資者擬制為最低工資數額。（草案第五條）
四、中央主管機關應設最低工資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草案第六條）
五、最低工資審議會之組成、推薦、遴聘程序及任一性別比例。（草案第七條）
六、最低工資審議會委員之任期、辭職或出缺改聘之程序及任期。（草案第八條）
七、最低工資審議應參採與得參採之資料及最低工資審議會原則於每年第三季召開。（草案第九條及第十條）
八、最低工資審議會會議資料及紀錄公開之期限及方式。（草案第十一條）
九、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研究最低工資審議事宜，並於特定期限提供最低工資審議會相關報告及調整建議。（草案第十二條）
十、最低工資通過、核定與公告實施之程序；行政院不予核定審議通過最低工資之後續處理機制；最低工資除審議會認有另定實施日期必要原則於次年一月一日實施。（草案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十一、最低工資公告實施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繼續有效；第一次公告實施之最低工資數額之限制。（草案第十五條）
十二、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適用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違反最低工資規定之處罰及得衡酌加重處罰相關因素。（草案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
十三、本法施行後，其他法規關於基本工資規定未及修正之過渡規定。（草案第十八條）
提案人：李昆澤　　莊瑞雄　　賴惠員　　陳亭妃　　邱志偉　　　　　　
連署人：陳素月　　林楚茵　　陳培瑜　　張廖萬堅　鍾佳濱　　林宜瑾　　王美惠　　黃國書　　陳秀寳　　蔡培慧　　林俊憲　　何欣純　　賴瑞隆　　陳靜敏　　　　　　　
	最低工資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保障勞工合理之最低工資，提高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水準，促進勞資和諧，特制定本法。
最低工資事項，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一、規定本法之立法目的。
二、為明確本法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二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列明本法各層級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法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
本法所稱勞工、雇主、工資及事業單位之定義，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規定。
	一、第一項定明本法之適用對象。
二、第二項定明本法相關用詞及定義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規定。

	第四條　最低工資分為每月最低工資及每小時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之類型。

	第五條　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其議定之工資低於最低工資者，以本法所定之最低工資為其工資數額。
	為確保勞工之收入與家庭之生活水準，爰定明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以及議定工資數額擬制為最低工資數額情形。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最低工資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
	為廣納各界意見，以通過合理之最低工資，爰定明最低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所設最低工資審議會審議之。

	第七條　審議會置委員二十三人，由勞動部部長擔任召集人，並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之組成如下：
一、經濟部代表一人。
二、衛生福利部代表一人。
三、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一人。
四、勞方代表七人。
五、資方代表七人。
六、學者專家代表五人。
前項勞方代表及資方代表，分別由全國性勞工及工商之相關團體推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第一項第五款學者專家，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審議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一、為使最低工資之審議，得涵蓋勞方、資方、政府機關、學者專家等多方意見，爰於第一項定明最低工資審議會組成各方人員之人數。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定明勞方代表、資方代表及學者專家之產生方式。
三、為落實性別平等理念，爰於第四項規定委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之比例。

	第八條　審議會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委員辭職或出缺者，由原推薦機關或團體重行推薦，經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前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委員辭職或出缺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遴聘，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一、第一項定明審議會委員任期及期滿得續聘。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定明審議會委員辭職或出缺時之改聘程序及任期。
三、第四項定明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非屬勞動部所屬人員之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併予敘明。

	第九條　最低工資調幅之審議，年度調整幅度不得低於重要民生物資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且不得低於前一年最低工資。
前項審議，並得參採下列資料：
一、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
二、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
三、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四、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
五、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
六、民生物價及生產者物價變動狀況。
七、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
八、各業勞工工資。
九、家庭收支狀況。
十、最低生活費。
	一、為確保最低工資之調幅，合乎最低工資機制確保勞工與其家庭生活水準之目的，明定其調幅不得低於重要民生物資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且就指數為負數之情形，基於本法提升勞工收入之立法意旨，規定不能低於前一年之最低工資。
二、另為求周延，並使審議會能充分衡酌整體經濟社會情勢，爰於第二項定明審議最低工資並得參採之資料。另第三款所定「國家經濟發展狀況」，諸如經濟成長率、出口總值或景氣燈號等；第十款所定「最低生活費」，係指依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公告之金額。

	第十條　審議會應於每年第三季召開會議。但依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召開者，不在此限。
最低工資之審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審議未能達成共識者，得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議決之。
審議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一、為因應最低工資原則於行政院核定後次年一月一日實施，相關行政作業時程及使雇主有充分時間予以因應調整，爰於第一項本文定明審議會應於每年第三季召開會議。另考量經審議通過之最低工資，倘經行政院不予核定時，有再行召開會議審議之情形，爰於第一項但書規定例外於第三季以外期間召開會議情形。復為期審議會委員均能如期出席審議會議，勞動部於排定會議期程前，應徵詢委員意見，併予敘明。
二、鑒於最低工資審議會之組成成員來自各方，其就最低工資之調整原即不同之意見及立場，爰建構審議會制度，透過勞方、資方、政府機關及學者專家四方對話，期能經由出席委員共同討論取得共識。如出席委員確未能就審議達成共識，為免延宕最低工資之調整時程，進而影響相關勞工之權益，爰於第二項定明最低工資審議會議召開之最低出席委員比例及審議未能達成共識之處理方式。
三、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係就第九條所定社會經濟數據審慎考量，各委員對於經濟社會情勢變化及最低工資實施影響，均應有一定程度之暸解，於最低工資之討論及審議過程，除專業能力之考量外，更希冀延續同一委員之思維之一貫性，亦即委員之全程充分參與極為重要，為求審議討論之一致性及表決資格之正當性，及落實第七條第四項有關委員性別比例要求，爰為第三項規定。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審議會會議結束後三十日內，於該機關網站公開會議資料及紀錄。
	審議會議屬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之準備作業，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應不予提供，惟鑒於最低工資之審議攸關勞資權益甚鉅，為使各界得透過相關管道瞭解最低工資審議情形，爰定明供審議會議所用資料及紀錄之公開期間及方式。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研究最低工資審議事宜。
前項研究小組之組成，應包括下列人員：
一、學者專家六人，其中四人由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學者專家擔任，其餘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二、中央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部、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各指派一人。
第一項研究小組應於每年四月向審議會提出最低工資實施對經濟及就業狀況之影響報告，並於審議會召開會議三十日前，就第九條所定審議參採資料提出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
前項之報告，應於審議會會議結束後三十日內公開。
	一、參考日本及澳洲之最低工資制度，於第一項定明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就最低工資審議事宜進行研究，並提出相關報告及調整建議，供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參考，以利最低工資之審議。
二、第二項定明研究小組成員之人數及其產生方式。
三、最低工資原則於核定後次年一月一日實施，為使審議會瞭解最低工資實施後，整體經濟社會變化情形，並使充分掌握相關審議參採資料代表之意涵，規定由研究小組作成相關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供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參考，旨在促使最低工資之審議更為周延並聚焦，爰為第三項規定。
四、依據行政程序公正、公開原則，明定研究報告公開之期限，並配合第十一條之規定，公開研究小組之報告。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最低工資審議通過之次日起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
行政院不予核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收到不予核定函之日起三十日內，再召開審議會進行審議，並將審議結果依前項規定報請行政院核定。
	一、第一項定明審議通過最低工資之核定公告實施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審議通過之最低工資，經行政院不予核定後之處理機制。

	第十四條　經行政院核定之最低工資，除審議會認有另定實施日期必要，並經行政院核定者外，自次年一月一日實施。
	最低工資原則自次年一月一日實施，惟為使其實施更具彈性，爰就另定實施日期情形為規範。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實施最低工資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繼續有效。
本法施行後第一次公告之最低工資數額，不得低於本法施行前最後一次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數額。
	一、為利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與本法所定最低工資制度接續，並避免因本法施行後，尚未公告實施最低工資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因第十八條規定，產生工資保障制度空窗期之疑慮，影響勞工權益，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為確保勞工工資權益，爰於第二項定明第一次公告實施之最低工資數額之限制。

	第十六條　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適用勞動基準法監督與檢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
	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勞動基準法第十章「監督與檢查」及其他相關規定為之。

	第十七條　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之工資低於最低工資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雇主或事業單位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依事業單位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
經依前項規定處以罰鍰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公布該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日期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裁處罰鍰，得審酌與違反行為有關之勞工人數、累計違法次數或未依法給付之金額，為量罰輕重之基準。
	一、第一項定明違反最低工資規定者之處罰及得衡酌加重法定罰鍰至一定額度之情節予以規範。
二、為落實最低工資制度之目的，地方主管機關除應依第一項規定就違反者，處以罰鍰處罰外，於第二項定明應為公布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等影響名譽處分、限期令其改善及就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藉以督責雇主確實遵循法規。
三、為使裁處更符合比例原則，爰於第三項定明裁處罰鍰輕重，得審酌之因素。

	第十八條　本法施行後，其他法規關於基本工資之規定，適用本法最低工資之規定。
	為因應本法公布施行後，其他法規有關基本工資規定未及修正過渡期間之法律適用情形，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九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為使最低工資制度能有充分之準備時間，以順利銜接基本工資制度，爰授權行政院訂定本法之施行日期。


委員賴瑞隆等提案：
案由：本院委員賴瑞隆、邱志偉、蔡適應等16人，有鑑於國際勞工組織（ILO）、我國中央銀行皆有報告指出，勞動生產力的成長速度遠高於實質薪資成長，企業營利成長與勞工所能獲得之薪資成長差距逐漸擴大。分析指出主因於技術改變導致資本與高技術勞工需求增加，收入較低的低技術勞工需求減少，且低技術勞工較不具與資方議價能力所致。為平衡勞資間工資議價能力、保障基層勞工生活、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應適度由公權力介入保障最低工資。我國亦於勞動基準法中規定基本工資，並設置由勞資學政共同審議機制，且政府亦自2016至2023年間連續七年提高我國勞工基本工資，以改善基層勞工待遇。惟長年以來以行政命令訂定相關程序，應立法完備其機制，包括蒐集與研究詳盡經社數據、最低工資審議機制、參採納入之指標、查核機制與違反規定之法律效果等，爰擬具「最低工資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賴瑞隆　　邱志偉　　蔡適應　　　　　　　　　　　　
連署人：王美惠　　羅美玲　　鍾佳濱　　蘇治芬　　陳亭妃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莊瑞雄　　邱議瑩　　湯蕙禎　　張廖萬堅　蘇巧慧　　陳培瑜　　陳歐珀
最低工資法草案總說明
我國憲法明定，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因此基本工資為我國保護勞工政策之具體展現，惟現行基本工資之審議係依據勞動基準法授權訂定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之程序，由勞動部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邀集勞資學政代表，並參考相關經濟社會等資料之數據審議定之，以保障勞工工資之最低標準。
惟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係法規命令，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仍有爭議，且其審議之相關程序、指標、議事規範、審議結論未獲行政院採納之後續程序、仍有立法強化之必要。為強調依本法程序所定之工資基準乃為保障勞工最低生活所需工資水準，本法不採現行「基本工資」之名稱，改以「最低工資」，以中央主管機關設置最低工資審議會取代基本工資審議會，並增加其他參考之社會、經濟指標，並明定相關程序規定。爰擬具本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法立法目的、主管機關、適用對象及名詞定義。（草案第一條至第三條）
二、最低工資之類型。（草案第四條）
三、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及未達最低工資者擬制為最低工資數額。（草案第五條）
四、中央主管機關應設最低工資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草案第六條）
五、最低工資審議會之組成、推薦、遴聘程序及任一性別比例。（草案第七條）
六、最低工資審議會委員之任期、辭職或出缺改聘之程序及任期。（草案第八條）
七、最低工資審議應參採與得參採之資料及最低工資審議會原則於每年第三季召開。（草案第九條及第十條）
八、最低工資審議會會議資料及紀錄公開之期限及方式。（草案第十一條）
九、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研究最低工資審議事宜，並於特定期限提供最低工資審議會相關報告及調整建議。（草案第十二條）
十、最低工資通過、核定與公告實施之程序；行政院不予核定審議通過最低工資之後續處理機制；最低工資除審議會認有另定實施日期必要原則於次年一月一日實施。（草案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十一、最低工資公告實施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繼續有效；第一次公告實施之最低工資數額之限制。（草案第十五條）
十二、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適用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違反最低工資規定之處罰及得衡酌加重處罰相關因素。（草案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
十三、本法施行後，其他法規關於基本工資規定未及修正之過渡規定。（草案第十八條）
	最低工資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確保勞工合理之最低工資，提高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水準，促進勞資和諧，提高勞動參與率以及國家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
最低工資事項，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一、我國現行法保障最低工資係以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基本工資」，然而其審議機制並非由法律規定而係由主管機關頒定行政命令為之，為加強程序之法律保障，及加強民意監督，爰制定本法，裨益基本工資與最低工資保障制度順利銜接。
二、本法應為勞動基準法之特別法，為明確本法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二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列明本法各層級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法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
本法所稱勞工、雇主、工資及事業單位之定義，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規定。
	一、規定本法之適用對象。
二、本法屬勞動基準法之特別法，相關用詞定義援引參照之。

	第四條　最低工資分為每月最低工資及每小時最低工資。
	明定最低工資之類型。

	第五條　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其議定之工資低於最低工資者，以本法所定之最低工資為其工資數額。
	為保障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水準，爰定明勞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依本法擬定之最低工資。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最低工資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
	為廣納各界意見，以通過合理之最低工資，爰定明最低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所設最低工資審議會審議之。

	第七條　審議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勞動部部長擔任召集人，並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之組成如下：
一、經濟部代表一人。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一人。
三、勞方代表七人。
四、資方代表七人。
五、學者專家四人。
前項勞方代表及資方代表，分別由全國性勞工及工商之相關團體推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第一項第五款學者專家，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審議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一、為使最低工資之審議，得涵蓋勞方、資方、政府機關、學者專家等多方意見，爰於第一項定明最低工資審議會組成各方人員之人數。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定明勞方代表、資方代表及學者專家之產生方式。
三、為落實性別平等理念，爰於第四項規定委員性別比例。

	第八條　審議會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委員辭職或出缺者，由原推薦機關或團體重行推薦，經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前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委員辭職或出缺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遴聘，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一、第一項定明審議會委員任期與續聘規定。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定明審議會委員辭職或出缺時之改聘程序及任期。

	第九條　最低工資之審議，應參採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各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以及最低生活費標準擬訂調整幅度。
前項審議，並得參採下列資料：
一、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
二、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三、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
四、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
五、民生物價及生產者物價變動狀況。
六、各業勞工工資。
七、家庭收支狀況。
八、其他具參採價值之統計數據或資料。
	一、以公式計算最低工資現實窒礙難行，亦無前例，惟為保障勞工及其家庭生活，並兼顧產業得以發展存續，本法第一項明定應參酌之主要經濟指標，並就輔助參考指標作為第二項補充規定。
二、應參採指標意見紛紜，惟為保障勞工基本生活需求，其調整首要應審酌者，應為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年增率與最低生活費標準，以避免物價波動影響基層勞工生活，此外為平衡勞工生產力成長與薪資調升比率之落差，亦應將勞動生產力指數、產業發展與就業狀況等指標納入參採。
三、為使審議會能充分衡酌整體經濟社會情勢，爰於第二項定明審議最低工資並得參採之資料。另第三款所定「國家經濟發展狀況」，諸如經濟成長率、出口總值或景氣燈號等，以求周延。

	第十條　審議會應於每年七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間召開會議。但依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召開者，不在此限。
最低工資之審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親自出席，始得開會；審議未能達成共識者，得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議決之。
審議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一、第一項定明審議會應於每年固定期間召開會議，考量最低工資原則上經行政院核定後，於次年元旦實施，為便行政作業時程與使企業雇主有充分時間因應準備，爰訂於每年第三季，即七月至九月間召開。
二、如發生審議通過最低工資，行政院不予核定之情形，有依第十三條第二項再行召開會議審議之必要時，應另有例外規定。
三、於第一項但書規定例外於第三季以外期間召開會議情形。復為期審議會委員均能如期出席審議會議，勞動部於排定會議期程前，應徵詢委員意見，併予敘明。
四、鑒於最低工資審議會之組成成員來自各方，其就最低工資之調整原即不同之意見及立場，爰建構審議會制度，透過勞方、資方、政府機關及學者專家四方對話，期能經由出席委員共同討論取得共識。如出席委員確未能就審議達成共識，為免延宕最低工資之調整時程，進而影響相關勞工之權益，爰於第二項定明最低工資審議會議召開之最低出席委員比例及審議未能達成共識之處理方式。
五、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係就第九條所定社會經濟數據審慎考量，各委員對於經濟社會情勢變化及最低工資實施影響，均應有一定程度之暸解，於最低工資之討論及審議過程，除專業能力之考量外，更希冀延續同一委員之思維之一貫性，亦即委員之全程充分參與極為重要，為求審議討論之一致性及表決資格之正當性，及落實第七條第四項有關委員性別比例要求，爰為第三項規定。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審議會會議結束後三十日內，於該機關網站公開會議資料及紀錄。
	審議會議屬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之準備作業，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應不予提供，惟鑒於最低工資之審議攸關勞資權益甚鉅，為使各界得透過相關管道瞭解最低工資審議情形，爰定明供審議會議所用資料及紀錄之公開期間及方式。爰定明供審議會議所用資料及紀錄之公開期間及方式。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研究最低工資審議事宜。
前項研究小組之組成，應包括下列人員：
一、學者專家六人，其中四人由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學者專家擔任，其餘由同條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代表各推薦一名。
二、中央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部、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各指派一人。
第一項研究小組應於每年四月向審議會提出最低工資實施對經濟及就業狀況之影響報告，並於審議會召開會議三十日前，就第九條所定審議參採資料提出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
	一、為利最低工資之審議，並使審議會能持續掌握社會經濟情勢，爰參考日本及澳洲之最低工資制度，於第一項定明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就最低工資審議事宜進行研究，並提出相關報告及調整建議，供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參考。
二、第二項定明研究小組成員之人數及其產生方式。為避免所有學者專家皆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應由資方代表與勞方代表各另推薦一人擔任之，有關第二款政府機關指派人員構成之考量，係因所定各該部會等負責之業務，與國家最新總體經濟社會情勢較為相關，由所指派之人員亦較能掌握相關經濟社會時事之脈動。
三、最低工資原則於核定後次年一月一日實施，為使審議會瞭解最低工資實施後，整體經濟社會變化情形，並使充分掌握相關審議參採資料代表之意涵，爰為第三項規定。有關研究小組蒐集、研究資料之範疇均係與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參採資料有關，諸如分析年度變動幅度及預測未來可能之變化，規定由研究小組作成相關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供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參考，旨在促使最低工資之審議更為周延並聚焦，併予敘明。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最低工資審議通過之次日起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
行政院不予核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收到不予核定函之日起三十日內，再召開審議會進行審議，並將審議結果依前項規定報請行政院核定。
	一、第一項定明審議通過最低工資之核定公告實施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審議通過之最低工資，經行政院不予核定後之處理機制。

	第十四條　經行政院核定之最低工資，除審議會認有另定實施日期必要，並經行政院核定者外，自次年一月一日實施。
	最低工資原則自次年一月一日實施，惟為使其實施更具彈性，爰就另定實施日期情形為規範。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實施最低工資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繼續有效。
本法施行後第一次公告之最低工資數額，不得低於本法施行前最後一次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數額。
	一、為利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與本法所定最低工資制度接續，並避免因本法施行後，尚未公告實施最低工資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因第十八條規定，產生工資保障制度空窗期之疑慮，影響勞工權益，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為確保勞工工資權益，爰於第二項定明第一次公告實施之最低工資數額之限制。

	第十六條　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適用勞動基準法監督與檢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
	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勞動基準法第十章「監督與檢查」及其他相關規定為之。

	第十七條　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之工資低於最低工資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雇主或事業單位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依事業單位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
經依前項規定處以罰鍰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公布該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日期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裁處罰鍰，得審酌與違反行為有關之勞工人數、累計違法次數或未依法給付之金額，為量罰輕重之基準。
	一、第一項定明違反最低工資規定者之處罰及得衡酌加重法定罰鍰至一定額度之情節予以規範。
二、為落實最低工資制度之目的，地方主管機關除應依第一項規定就違反者，處以罰鍰處罰外，於第二項定明應為公布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等影響名譽處分、限期令其改善及就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藉以督責雇主確實遵循法規。
三、為使裁處更符合比例原則，爰於第三項定明裁處罰鍰輕重，得審酌之因素。

	第十八條　本法施行後，其他法規關於基本工資之規定，適用本法最低工資之規定。
	為因應本法公布施行後，其他法規有關基本工資規定未及修正過渡期間之法律適用情形，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九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為使最低工資制度能有充分之準備時間，以順利銜接基本工資制度，爰授權行政院訂定本法之施行日期。


委員劉建國等提案：
案由：本院委員劉建國、何志偉等16人，勞工之薪資問題為國家之根本之民生問題。鑒於勞工權益之保障，避免諸多之基層勞工面臨基本民生問題致使經濟困難，世界上已有多個國家施行最低工資法或基本工資法，唯獨我國尚未跟進。我國長期以來以審議委員會協調之結果，並以命令之公布成為最低工資之制定依據。為使我國勞工得到法律面上之基本權益保障，且遠離購買力低下等民生問題困擾，爰擬具「最低工資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美國在2007年，制定聯邦最低工資法（Fair Minimum Wage Act），最後在2009年完成修正。目的在以法律的層面針對勞工的最低薪資得到基本保障。而世界上有諸多國家也已經訂定最低工資之相關法律，以保障勞工權益，顯示我國實有必須跟進之處，使我國能與他國進行更深度之勞動或人力交流。
二、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更明確揭示「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依契約自由原則，工資係由勞雇雙方議定，惟為保障勞工基本生活，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三、現行基本工資之審議，依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由勞動部所設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蒐集並參考相關經濟社會等資料之數據審議通過，以保障勞工工資之最低標準，但本身並非法律層面之保障。
四、近年來，外界咸以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之位階屬法規命令，且其審議指標未盡明確，該辦法第五條第一項雖定有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每年第三季進行審議之規定，惟其審議之相關程序等事宜，諸如議事規範、實施日期及行政院不予核定之後續處理方式，均未有明確規範，有制定最低工資法（以下簡稱本法）以強化最低工資審議功能之必要。
五、本法所定最低工資審議會係由勞方、資方、政府機關、學者專家四方代表所組成，透過本法規劃之社會對話機制，釐定勞工維持最低生活所需之工資水準，除原有之相關審議指標外，並納入其他審議最低工資所需參考之社會、經濟指標，俾穩定及明確地調整最低工資，爰擬具本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1.本法立法目的、主管機關、適用對象及名詞定義。（草案第一條至第三條）
2.最低工資之類型。（草案第四條）
3.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及未達最低工資者擬制為最低工資數額。（草案第五條）
4.中央主管機關應設最低工資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草案第六條）
5.最低工資審議會之組成、推薦、遴聘程序及任一性別比例。（草案第七條）
6.最低工資審議會委員之任期、辭職或出缺改聘之程序及任期。（草案第八條）
7.最低工資審議應參採與得參採之資料及最低工資審議會原則於每年第三季召開。（草案第九條及第十條）
8.最低工資審議會會議資料及紀錄公開之期限及方式。（草案第十一條）
9.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研究最低工資審議事宜，並於特定期限提供最低工資審議會相關報告及調整建議。（草案第十二條）
10.最低工資通過、核定與公告實施之程序；行政院不予核定審議通過最低工資之後續處理機制；最低工資除審議會認有另定實施日期必要原則於次年一月一日實施。（草案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
11.最低工資公告實施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繼續有效；第一次公告實施之最低工資數額之限制。（草案第十五條）
12.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適用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違反最低工資規定之處罰及得衡酌加重處罰相關因素。（草案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
13.本法施行後，其他法規關於基本工資規定未及修正之過渡規定。（草案第十八條）
提案人：劉建國　　何志偉　　
連署人：林楚茵　　吳玉琴　　湯蕙禎　　江永昌　　張廖萬堅　沈發惠　　林俊憲　　張宏陸　　余　天　　鍾佳濱　　許智傑　　邱志偉　　陳椒華　　范　雲　　
	最低工資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確保勞工合理之最低工資，提高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水準，促進勞資和諧，特制定本法。
最低工資事項，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一、我國對於勞工工資最低標準之保障雖以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基本工資」名之，實與世界各國所定之「最低工資」無異。然考量規範基本工資審議程序及擬訂之基本工資審議辦法，其位階係屬法規命令，為使相關制度更為健全，並使基本工資及最低工資二者制度順利銜接，穩定及明確地調整最低工資，以提高勞工及其家庭的生活水準，爰於第一項揭示本法之立法目的。
二、為明確本法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二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列明本法各層級之主管機關，以明權責。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對於違反本法第五條有關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之義務規定者，應依法檢查；經檢查確有違反事實者，應依第十七條規定予以處罰。

	第三條　本法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
本法所稱勞工、雇主、工資及事業單位之定義，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規定。
	一、第一項定明本法之適用對象。
二、第二項定明本法相關用詞及定義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規定。

	第四條　最低工資分為每月最低工資及每小時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之類型。

	第五條　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其議定之工資低於最低工資者，以本法所定之最低工資為其工資數額。
	依據契約自由原則，工資本得由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惟為提高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水準，爰定明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以及議定工資數額擬制為最低工資數額情形，諸如雇主給付之金額，如有低於最低工資數額者，雇主應補足其差額；倘未予補足，直轄市主管機關或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限期令其補足差額。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最低工資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
	為廣納各界意見，以通過合理之最低工資，爰定明最低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所設最低工資審議會審議之。

	第七條　審議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勞動部部長擔任召集人，並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之組成如下：
一、經濟部代表一人。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一人。
三、勞方代表七人。
四、資方代表七人。
五、學者專家四人。
前項勞方代表及資方代表，分別由全國性勞工及工商之相關團體推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第一項第五款學者專家，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審議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一、為使最低工資之審議，得涵蓋勞方、資方、政府機關、學者專家等多方意見，爰於第一項定明最低工資審議會組成各方人員之人數。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定明勞方代表、資方代表及學者專家之產生方式。
三、為落實性別平等理念，爰於第四項規定委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之比例。

	第八條　審議會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委員辭職或出缺者，由原推薦機關或團體重行推薦，經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前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委員辭職或出缺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遴聘，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一、第一項定明審議會委員任期及期滿得續聘。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定明審議會委員辭職或出缺時之改聘程序及任期。
三、第四項定明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非屬勞動部所屬人員之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併予敘明。

	第九條　最低工資之審議，應參採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擬訂調整幅度。
前項審議，並得參採下列資料：
一、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
二、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
三、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四、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
五、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
六、民生物價及生產者物價變動狀況。
七、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
八、各業勞工工資。
九、家庭收支狀況。
十、最低生活費。
	一、經查世界各主要國家均未就最低工資之審議以法律訂定計算公式，本法雖亦未訂定公式，惟考量最低工資之調整，旨在提高勞工及其家庭生活之水準，與勞工必需購買力息息相關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應為主要考量調整幅度之因素，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另為求周延，並使審議會能充分衡酌整體經濟社會情勢，爰於第二項定明審議最低工資並得參採之資料。另第三款所定「國家經濟發展狀況」，諸如經濟成長率、出口總值或景氣燈號等；第十款所定「最低生活費」，係指依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公告之金額。

	第十條　審議會應於每年第三季召開會議。但依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召開者，不在此限。
最低工資之審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審議未能達成共識者，得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議決之。
審議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一、為因應最低工資原則於行政院核定後次年一月一日實施，相關行政作業時程及使雇主有充分時間予以因應調整，爰於第一項本文定明審議會應於每年第三季召開會議。另考量經審議通過之最低工資，倘經行政院不予核定時，有再行召開會議審議之情形，爰於第一項但書規定例外於第三季以外期間召開會議情形。復為期審議會委員均能如期出席審議會議，勞動部於排定會議期程前，應徵詢委員意見，併予敘明。
二、鑒於最低工資審議會之組成成員來自各方，其就最低工資之調整原即不同之意見及立場，爰建構審議會制度，透過勞方、資方、政府機關及學者專家四方對話，期能經由出席委員共同討論取得共識。如出席委員確未能就審議達成共識，為免延宕最低工資之調整時程，進而影響相關勞工之權益，爰於第二項定明最低工資審議會議召開之最低出席委員比例及審議未能達成共識之處理方式。
三、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係就第九條所定社會經濟數據審慎考量，各委員對於經濟社會情勢變化及最低工資實施影響，均應有一定程度之暸解，於最低工資之討論及審議過程，除專業能力之考量外，更希冀延續同一委員之思維之一貫性，亦即委員之全程充分參與極為重要，為求審議討論之一致性及表決資格之正當性，及落實第七條第四項有關委員性別比例要求，爰為第三項規定。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審議會會議結束後三十日內，於該機關網站公開會議資料及紀錄。
	審議會議屬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之準備作業，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應不予提供，惟鑒於最低工資之審議攸關勞資權益甚鉅，為使各界得透過相關管道瞭解最低工資審議情形，爰定明供審議會議所用資料及紀錄之公開期間及方式。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研究最低工資審議事宜。
前項研究小組之組成，應包括下列人員：
一、學者專家六人，其中四人由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學者專家擔任，其餘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二、中央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部、農業部、衛生福利部、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各指派一人。
第一項研究小組應於每年四月向審議會提出最低工資實施對經濟及就業狀況之影響報告，並於審議會召開會議三十日前，就第九條所定審議參採資料提出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
	一、為利最低工資之審議，並使審議會能持續掌握社會經濟情勢，爰參考日本及澳洲之最低工資制度，於第一項定明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就最低工資審議事宜進行研究，並提出相關報告及調整建議，供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參考。
二、第二項定明研究小組成員之人數及其產生方式。有關第二款政府機關指派人員構成之考量，係因所定各該部會等負責之業務，與國家最新總體經濟社會情勢較為相關，由所指派之人員亦較能掌握相關經濟社會時事之脈動，諸如國家發展委員會負責推動國家發展、經濟部主管經濟發展政策、農業部主管農業勞動人力之相關業務、衛生福利部主管社會福利、財政部主責財稅業務、勞動部主管勞動事務、行政院主計總處辦理物價等相關政府統計，併予敘明。
三、最低工資原則於核定後次年一月一日實施，為使審議會瞭解最低工資實施後，整體經濟社會變化情形，並使充分掌握相關審議參採資料代表之意涵，爰為第三項規定。有關研究小組蒐集、研究資料之範疇均係與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參採資料有關，諸如分析年度變動幅度及預測未來可能之變化，規定由研究小組作成相關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供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參考，旨在促使最低工資之審議更為周延並聚焦，併予敘明。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最低工資審議通過之次日起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
行政院不予核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收到不予核定函之日起三十日內，再召開審議會進行審議，並將審議結果依前項規定報請行政院核定。
若中央主管機關三次報請行政院後，行政院仍有疑義者，行政院均必需於十五日內，向立法院進行專案報告，說明理由，經立法院同意後，始得不予核定。
	一、第一項定明審議通過最低工資之核定公告實施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審議通過之最低工資，經行政院不予核定後之處理機制。
三、為防行政院多次不予核定，故中央機關於第三次報請行政院後，行政院若還有疑義，則均需向立法院進行專案報告，經立法院同意後，才可不予核定。

	第十四條　經行政院核定之最低工資，除審議會認有另定實施日期必要，並經行政院核定者外，自次年一月一日實施。
	最低工資原則自次年一月一日實施，惟為使其實施更具彈性，爰就另定實施日期情形為規範。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實施最低工資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繼續有效。
本法施行後第一次公告之最低工資數額，不得低於本法施行前最後一次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數額。
	一、為利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與本法所定最低工資制度接續，並避免因本法施行後，尚未公告實施最低工資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因第十八條規定，產生工資保障制度空窗期之疑慮，影響勞工權益，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為確保勞工工資權益，爰於第二項定明第一次公告實施之最低工資數額之限制。

	第十六條　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適用勞動基準法監督與檢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
	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勞動基準法第十章「監督與檢查」及其他相關規定為之。

	第十七條　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之工資低於最低工資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雇主或事業單位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依事業單位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
經依前項規定處以罰鍰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公布該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日期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裁處罰鍰，得審酌與違反行為有關之勞工人數、累計違法次數或未依法給付之金額，為量罰輕重之基準。
	一、第一項定明違反最低工資規定者之處罰及得衡酌加重法定罰鍰至一定額度之情節予以規範。
二、為落實最低工資制度之目的，地方主管機關除應依第一項規定就違反者，處以罰鍰處罰外，於第二項定明應為公布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等影響名譽處分、限期令其改善及就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藉以督責雇主確實遵循法規。
三、為使裁處更符合比例原則，爰於第三項定明裁處罰鍰輕重，得審酌之因素。

	第十八條　本法施行後，其他法規關於基本工資之規定，適用本法最低工資之規定。
	為因應本法公布施行後，其他法規有關基本工資規定未及修正過渡期間之法律適用情形，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九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為使最低工資制度能有充分之準備時間，以順利銜接基本工資制度，爰授權行政院訂定本法之施行日期。


委員王美惠等提案：
案由：本院委員王美惠、陳明文、陳亭妃等24人，鑑於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之位階屬法規命令，且其審議指標未盡明確，為使相關制度更為健全，俾以穩定、明確地調整最低工資，有必要立法建構最低工資制度，強化最低工資審議程序，並將訂定最低工資所需參考的社會、經濟指標入法，以保障勞工工資權益。又，為落實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策。」之精神，爰擬具「最低工資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王美惠　　陳明文　　陳亭妃　　
連署人：許智傑　　張宏陸　　蔡易餘　　張廖萬堅　何志偉　　羅致政　　林昶佐　　余　天　　邱泰源　　黃世杰　　陳歐珀　　陳培瑜　　江永昌　　林俊憲　　吳玉琴　　黃秀芳　　鍾佳濱　　蘇治芬　　賴惠員　　范　雲　　陳靜敏　　
最低工資法草案總說明
依契約自由原則，工資係由勞雇雙方議定，惟為保障勞工基本生活，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明定，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現行基本工資審議程序及擬訂，係勞動部依據「基本工資審議辦法」，設置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參考該辦法所定各項數據審議。經查，世界各國有制定最低工資制度之政府，皆以最低工資（minimum wage）稱之。我國勞動基準法對於勞工工資最低標準之保障雖以「基本工資」名之，惟實與世界各國所定之「最低工資」無異，故本法以最低工資法作為法律名稱，與國際接軌。
考量現行「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位階只是法規命令，因此有必要立法來提升法律位階，透過制定「最低工資法」強化最低工資審議機制，以保障勞工權益，將審議參採的指標入法，並建構完善的最低工資審議機制，以保障勞工及其家庭生活的最低生活水準。
歸納本條例草案要點，分述如下：
一、本法立法目的、主管機關、適用對象及名詞定義。（草案第一條至第三條）
二、最低工資之類型。（草案第四條）
三、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及未達最低工資者擬制為最低工資數額。（草案第五條）
四、中央主管機關應設最低工資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草案第六條）
五、最低工資審議會之組成、推薦、遴聘程序及任一性別比例。（草案第七條）
六、最低工資審議會委員之任期、辭職或出缺改聘之程序及任期。（草案第八條）
七、最低工資審議應參採與得參採之資料及最低工資審議會原則於每年第三季召開。（草案第九條、第十條）
八、最低工資審議會會議資料及紀錄公開之期限及方式。（草案第十一條）
九、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研究最低工資審議事宜，並於特定期限提供最低工資審議會相關報告及調整建議。（草案第十二條）
十、最低工資通過、核定與公告實施之程序；行政院不予核定審議通過最低工資之後續處理機制；最低工資除審議會認有另定實施日期必要原則於次年一月一日實施。（草案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十一、最低工資公告實施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繼續有效；第一次公告實施之最低工資數額之限制。（草案第十五條）
十二、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適用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違反最低工資規定之處罰及得衡酌加重處罰相關因素。（草案第十六條、第十七條）
十三、本法施行後，其他法規關於基本工資規定未及修正之過渡規定。（草案第十八條）
	最低工資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確保勞工合理之最低工資，提高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水準，促進勞資和諧，特制定本法。
最低工資事項，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一、我國對於勞工工資最低標準之保障雖以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基本工資」名之，實與世界各國所定之「最低工資」無異。然考量規範基本工資審議程序及擬訂之基本工資審議辦法，其位階係屬法規命令，為使相關制度更為健全，並使基本工資及最低工資二者制度順利銜接，穩定及明確地調整最低工資，以提高勞工及其家庭的生活水準，爰於第一項揭示本法之立法目的。
二、為明確本法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爰為第二項規定。

	第二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列明本法各層級之主管機關，以明權責。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對於違反本法第五條有關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之義務規定者，應依法檢查；經檢查確有違反事實者，應依第十七條規定予以處罰。

	第三條　本法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
本法所稱勞工、雇主、工資及事業單位之定義，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規定。
	一、第一項定明本法之適用對象。
二、第二項定明本法相關用詞及定義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規定。

	第四條　最低工資分為每月最低工資及每小時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之類型。

	第五條　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其議定之工資低於最低工資者，以本法所定之最低工資為其工資數額。
	依據契約自由原則，工資本得由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惟為提高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水準，爰定明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以及議定工資數額擬制為最低工資數額情形，諸如雇主給付之金額，如有低於最低工資數額者，雇主應補足其差額；倘未予補足，直轄市主管機關或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限期令其補足差額。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最低工資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
	為廣納各界意見，以通過合理之最低工資，爰定明最低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所設最低工資審議會審議之。

	第七條　審議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勞動部部長擔任召集人，並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之組成如下：
一、經濟部代表一人。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一人。
三、勞方代表七人。
四、資方代表七人。
五、學者專家四人。
前項勞方代表及資方代表，分別由全國性勞工及工商之相關團體推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第一項第五款學者專家，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審議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一、為使最低工資之審議，得涵蓋勞方、資方、政府機關、學者專家等多方意見，爰於第一項定明最低工資審議會組成各方人員之人數。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定明勞方代表、資方代表及學者專家之產生方式。
三、為落實性別平等理念，爰於第四項規定委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之比例。

	第八條　審議會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委員辭職或出缺者，由原推薦機關或團體重行推薦，經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前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委員辭職或出缺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遴聘，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一、第一項定明審議會委員任期及期滿得續聘。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定明審議會委員辭職或出缺時之改聘程序及任期。
三、第四項定明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非屬勞動部所屬人員之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併予敘明。

	第九條　最低工資之審議，應參採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擬訂調整幅度。
前項審議，並得參採下列資料：
一、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
二、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
三、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四、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
五、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
六、民生物價及生產者物價變動狀況。
七、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
八、各業勞工工資。
九、家庭收支狀況。
十、就業扶養比。
十一、最低生活費。
	一、經查世界各主要國家均未就最低工資之審議以法律訂定計算公式，本法雖亦未訂定公式，惟考量最低工資之調整，旨在提高勞工及其家庭生活之水準，與勞工必需購買力息息相關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應為主要考量調整幅度之因素，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另為求周延，並使審議會能充分衡酌整體經濟社會情勢，爰於第二項定明審議最低工資並得參採之資料。另第三款所定「國家經濟發展狀況」，諸如經濟成長率、出口總值或景氣燈號等；第十一款所定「最低生活費」，係指依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公告之金額。

	第十條　審議會應於每年第三季召開會議。但依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召開者，不在此限。
最低工資之審議，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審議未能達成共識者，得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議決之。
審議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一、為因應最低工資原則於行政院核定後次年一月一日實施，相關行政作業時程及使雇主有充分時間予以因應調整，爰於第一項本文定明審議會應於每年第三季召開會議。另考量經審議通過之最低工資，倘經行政院不予核定時，有再行召開會議審議之情形，爰於第一項但書規定例外於第三季以外期間召開會議情形。復為期審議會委員均能如期出席審議會議，勞動部於排定會議期程前，應徵詢委員意見，併予敘明。
二、鑒於最低工資審議會之組成成員來自各方，其就最低工資之調整原即不同之意見及立場，爰建構審議會制度，透過勞方、資方、政府機關及學者專家四方對話，期能經由出席委員共同討論取得共識。如出席委員確未能就審議達成共識，為免延宕最低工資之調整時程，進而影響相關勞工之權益，爰於第二項定明最低工資審議會議召開之最低出席委員比例及審議未能達成共識之處理方式。
三、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係就第九條所定社會經濟數據審慎考量，各委員對於經濟社會情勢變化及最低工資實施影響，均應有一定程度之暸解，於最低工資之討論及審議過程，除專業能力之考量外，更希冀延續同一委員之思維之一貫性，亦即委員之全程充分參與極為重要，為求審議討論之一致性及表決資格之正當性，及落實第七條第四項有關委員性別比例要求，爰為第三項規定。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審議會會議結束後十五日內，於該機關網站公開會議資料及紀錄。
	審議會議屬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之準備作業，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應不予提供，惟鑒於最低工資之審議攸關勞資權益甚鉅，為使各界得透過相關管道瞭解最低工資審議情形，爰定明供審議會議所用資料及紀錄之公開期間及方式。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研究最低工資審議事宜。
前項研究小組之組成，應包括下列人員：
一、學者專家六人，其中四人由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學者專家擔任，其餘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二、中央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部、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各指派一人。
第一項研究小組應於每年四月向審議會提出最低工資實施對經濟及就業狀況之影響報告，並於審議會召開會議三十日前，就第九條所定審議參採資料提出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
	一、為利最低工資之審議，並使審議會能持續掌握社會經濟情勢，爰參考日本及澳洲之最低工資制度，於第一項定明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就最低工資審議事宜進行研究，並提出相關報告及調整建議，供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參考。
二、第二項定明研究小組成員之人數及其產生方式。有關第二款政府機關指派人員構成之考量，係因所定各該部會等負責之業務，與國家最新總體經濟社會情勢較為相關，由所指派之人員亦較能掌握相關經濟社會時事之脈動，諸如國家發展委員會負責推動國家發展、經濟部主管經濟發展政策、財政部主責財稅業務、勞動部主管勞動事務、行政院主計總處辦理物價等相關政府統計，併予敘明。
三、最低工資原則於核定後次年一月一日實施，為使審議會瞭解最低工資實施後，整體經濟社會變化情形，並使充分掌握相關審議參採資料代表之意涵，爰為第三項規定。有關研究小組蒐集、研究資料之範疇均係與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參採資料有關，諸如分析年度變動幅度及預測未來可能之變化，規定由研究小組作成相關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供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參考，旨在促使最低工資之審議更為周延並聚焦，併予敘明。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最低工資審議通過之次日起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
行政院不予核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收到不予核定函之日起三十日內，再召開審議會進行審議，並將審議結果依前項規定報請行政院核定。
	一、第一項定明審議通過最低工資之核定公告實施程序。
二、第二項定明審議通過之最低工資，經行政院不予核定後之處理機制

	第十四條　經行政院核定之最低工資，除審議會認有另定實施日期必要，並經行政院核定者外，自次年一月一日實施。
	最低工資原則自次年一月一日實施，惟為使其實施更具彈性，爰就另定實施日期情形為規範。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實施最低工資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繼續有效。
本法施行後第一次公告之最低工資數額，不得低於本法施行前最後一次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數額。
	一、為利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與本法所定最低工資制度接續，並避免因本法施行後，尚未公告實施最低工資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因第十八條規定，產生工資保障制度空窗期之疑慮，影響勞工權益，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為確保勞工工資權益，爰於第二項定明第一次公告實施之最低工資數額之限制。

	第十六條　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適用勞動基準法監督與檢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
	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或縣（市）主管機關，依勞動基準法第十章「監督與檢查」及其他相關規定為之。

	第十七條　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之工資低於最低工資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雇主或事業單位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依事業單位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
經依前項規定處以罰鍰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公布該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日期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裁處罰鍰，得審酌與違反行為有關之勞工人數、累計違法次數或未依法給付之金額，為量罰輕重之基準。
	一、第一項定明違反最低工資規定者之處罰及得衡酌加重法定罰鍰至一定額度之情節予以規範。
二、為落實最低工資制度之目的，地方主管機關除應依第一項規定就違反者，處以罰鍰處罰外，於第二項定明應為公布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等影響名譽處分、限期令其改善及就未改善者按次處罰，藉以督責雇主確實遵循法規。
三、為使裁處更符合比例原則，爰於第三項定明裁處罰鍰輕重，得審酌之因素。

	第十八條　本法施行後，其他法規關於基本工資之規定，適用本法最低工資之規定。
	為因應本法公布施行後，其他法規有關基本工資規定未及修正過渡期間之法律適用情形，爰為本條規定。

	第十九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為使最低工資制度能有充分之準備時間，以順利銜接基本工資制度，爰授權行政院訂定本法之施行日期。


主席：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2023年12月7日（星期四）下午3時

地點：紅樓302會議室

協商主題：

一、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時代力量黨團、委員江永昌等17人、委員徐志榮等25人、台灣民眾黨黨團、委員范雲等17人、委員蔣萬安等18人、委員吳玉琴等18人、委員林為洲等16人、委員廖國棟等16人、委員楊瓊瓔等18人及委員張育美等16人分別擬具「最低工資法草案」案。
二、逕付二讀6案：委員蘇治芬等17人、委員莊競程等21人、委員李昆澤等19人、委員賴瑞隆等16人、委員劉建國等16人、委員王美惠等24人分別擬具「最低工資法草案」案。
協商結論：

一、協商通過條文：第十三條，如附件。
二、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十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
三、不予採納：委員吳玉琴等18人提案第十一條。
四、保留，送院會處理：
(一)第七條、第九條、第十二條。
(二)委員江永昌等17人提案第二十條；委員徐志榮等25人、委員林為洲等16人提案第十五條；委員范雲等17人、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第十六條；委員蔣萬安等18人、委員廖國棟等16人提案第十七條；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第十四條。
五、其餘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六、條次及援引條次，授權議事人員調整。
七、檢附本案立法說明1份。
八、台灣民眾黨黨團附帶決議1項，保留，送院會處理。
九、本案院會進行處理時，協商通過部分，宣讀後均予以通過，保留部分均暫保留；保留部分院會進行處理前，由各黨團推派1人，依時代力量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民進黨黨團順序輪流發言，每人發言時間為3分鐘，發言完畢後，各該保留部分均不再發言，並依上開黨團順序進行各保留條文黨團版本之處理。
協商主持人：游錫堃　　　蔡其昌
協商代表：柯建銘　　　劉世芳(代)　莊瑞雄(代)　吳玉琴　　　
曾銘宗　　　謝衣鳯　　　李德維(代)　賴香伶　　　
邱臣遠(代)　張其祿(代)　邱顯智　　　陳椒華(代)　
王婉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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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黨黨團附帶決議：

為達到合理生活水準，並使最低工資審議會能充分衡酌整體經濟成長及社會情勢，勞動部應於本法施行過後，每兩年檢討本法第9條所訂之參考資料有無增減之必要，並研議將勞工交通成本、租金年增率、就業扶養比等參考指標納入本法第9條所訂之得參採資料。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邱臣遠　　賴香伶　　張其祿(代)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王定宇委員聲明對剛才之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最低工資法草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名稱。

名稱：最低工資法
主席：照審查會名稱通過。

第一條。

第　一　條　　為確保勞工合理之最低工資，提高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水準，促進勞資和諧，特制定本法。

最低工資事項，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主席：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第二條。

第　二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三條。

第　三　條　　本法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
本法所稱勞工、雇主、工資及事業單位之定義，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規定。

主席：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第四條。

第　四　條　　最低工資分為每月最低工資及每小時最低工資。

主席：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第五條。

第　五　條　　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之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其議定之工資低於最低工資者，以本法所定之最低工資為其工資數額。

主席：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第六條。

第　六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最低工資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最低工資。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七條保留。

第八條。

第　八　條　　審議會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委員辭職或出缺者，由原推薦機關或團體重行推薦，經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前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委員辭職或出缺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遴聘，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九條保留。

委員吳玉琴等提案第十一條，不予採納。

第十條。

第　十　條　　審議會應於每年第三季召開會議。但依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召開者，不在此限。

最低工資之審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審議未能達成共識者，得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議決之。
審議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主席：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審議會會議結束後三十日內，於該機關網站公開會議資料及紀錄。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二條保留。

委員范雲等提案第十條，不予採納。

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最低工資審議通過之次日起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

行政院不予核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收到不予核定函之日起三十日內，再召開審議會進行審議，並將審議結果依前項規定報請行政院予以核定。

主席：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經行政院核定之最低工資，除審議會認有另定實施日期必要，並經行政院核定者外，自次年一月一日實施。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實施最低工資前，原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繼續有效。

本法施行後第一次公告之最低工資數額，不得低於本法施行前最後一次依勞動基準法公告之基本工資數額。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適用勞動基準法監督與檢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

主席：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委員江永昌等提案第十七條、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第十三條；委員蔣萬安等、委員廖國棟等、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提案第十四條；委員江永昌等提案第十八條，委員蔣萬安等、委員廖國棟等分別提案第十五條；委員江永昌等、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提案第十五條，委員蔣萬安等、委員廖國棟等分別提案第十六條，均不予採納。
委員江永昌等提案第二十條，委員徐志榮等、委員林為洲等分別提案第十五條，委員范雲等、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提案第十六條，委員蔣萬安等、委員廖國棟等分別提案第十七條，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第十四條，保留。

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勞工與雇主雙方議定之工資低於最低工資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雇主或事業單位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依事業單位規模、違反人數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

經依前項規定處以罰鍰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公布該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日期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裁處罰鍰，得審酌與違反行為有關之勞工人數、累計違法次數或未依法給付之金額，為量罰輕重之基準。

主席：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本法施行後，其他法規關於基本工資之規定，適用本法最低工資之規定。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江永昌等提案第二十三條、委員蔣萬安等提案第二十一條、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第二十條、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第十六條，均不予採納。

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現在繼續處理保留部分，依協商結論，保留部分處理前由各黨團推派一人發言，現在進行各黨團推派之代表發言。

首先請王婉諭委員發言。

王委員婉諭：（10時9分）最低工資法是時代力量長期以來的核心主張，不論是在第9屆或是第10屆國會，時代力量都是第一個領銜提出最低工資法草案的政黨。這次審查保留的第七條，時代力量的訴求非常清楚也非常簡單，就是希望最低工資的審議會要專業化，所以我們主張勞、資、學三方的人數應該是要1：1：1，而且政府部門的參加，不論政府代表是出席還是列席，都不應該成為勞動部拿來壓縮學者專家人數的藉口，在審查的時候，勞動部不斷地拿日本和韓國的制度來舉例，說日本和韓國的三方機制是勞、資和公正方，公正方包含了政府官員的代表，三方的人數是相等的，結果在時代力量黨團的查證之下，找出了日韓的委員名單以及會議紀錄，發現勞動部根本就是鬼扯一通，蓄意提供錯誤的資訊來誤導委員的判斷，日本和韓國的審議會勞、資、學三方的人數都是1：1：1，公正方明明只有專家學者，根本沒有政府代表也是專家學者這件事，對此我們也要嚴厲的譴責勞動部公然說謊、欺瞞國會。

另外，勞動部也承認了他們審查會的機制是參考日韓，那這部分就應該要比照日本和韓國，將專家學者的人數提高到勞方和資方一樣是7：7：7，也就是時代力量的主張，這才是真正的言行一致。同時，時代力量黨團也認為，最低工資每年調整的幅度應該要不低於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年增率。為什麼最低工資應該要每年調整？除了讓勞工分享經濟的果實之外，最重要的當然是希望能夠保障邊緣勞工薪水的實質購買力，不會因為物價上漲、物價高漲的關係讓錢變得越來越薄，變相的反而讓薪水是倒退縮的，讓他們的生活越來越辛苦。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讓最低工資法的調幅和消費者物價指數清楚的結合和掛勾，至少要維持弱勢勞工的購買能力，這是政府應該做到的最基本工作、最基本的保障，也是勞工朋友最卑微的請求，而不是像現在行政院的版本，大玩文字遊戲，不論是「應參採」又或者是「得參採」都只是參考用，完全沒有實質的強制性，也沒有拘束力，從保障勞工的角度出發，立法院本來就可以做得更多，也應該要做得更多。

所以要請大家支持時代力量黨團的版本，讓勞、資、學三方是1：1：1的比例，同時讓最低工資的調幅應該要超過CPI的調整指數，讓我們大家真正能夠一起來捍衛弱勢勞工的權利、捍衛邊緣勞工的權利，讓大家不再這麼辛苦，所有的黨團都應該要苦民所苦，具體保障、具體承諾，謝謝大家。

主席：接下來請賴香伶委員發言。

賴委員香伶：（10時12分）主席、各位委員。我想我們要面對的是一個被遺忘了7年的最低工資法，要不是賴副總統一聲令下，民進黨的黨團或者是勞動部也不會把版本在10天之內送到立院，歷經短暫的協商，我想我們對最低工資法的立法雖然有非常多內容上面的不足，但是我們還是期待能夠在這個會期可以通過。

一個延宕7年的立法，我想勞動部在2019年是有送了版本到行政院，當時的蘇院長跟許部長多次用要蒐集民間的意見，其實是企業的意見來作為推託，到現在送進來之後，我們看到有幾個部分還是相當的不足，但我想我們還要先面對今年在9月8日基本工資審議小組裡面，對於審議的薪資由2萬6,400元調漲到2萬7,470元，是有微幅的上漲，民進黨政府也長期說這幾年來調升了非常多次，但是我們要講，蔡英文總統自己喊出說3萬元的基本工資，請問這個金額實現了嗎？還是跳票了！所以一個喊價式的或者是用動員式的方式來做選舉的開價方式的基本工資是不應該淪為政治上的一個籌碼。

因此，我們強調未來在修訂的這個版本裡面，民眾黨的版本很清楚有提出三個方向，首先，我們還是正視一個基本工資代表的是邊緣弱勢勞工以及相關打工時薪等等的基本規格，它當然是法遵的最基本，也是保障最低生活品質的一個象徵，所以它必須要有專業的委員來進行審議。

因此，在所謂的審議委員的代表席次裡面，我們認為政府部門的代表要降低，維持中立性即好，勞方代表、資方代表跟公益代表要占7：7：7席來作為一個比較合理的配比；第二個，我們希望整個最低工資的調幅能夠不低於重要民生物資的消費物價指數年增率，也不可以低於前一年的基本工資，這個當然是要能夠與時俱進反映通膨以及反映薪資被通膨吃掉的狀況；第三個，我們期待一個可長可久的制度，要讓審議委員不能被架空，因此在所謂的調幅以及相關的公式裡面，其實是可以透過研究小組制定提出相關的公式配比，不是像現在執政黨說有了公式之後，未來如果遇到特殊情況反而無法有彈性處理，這是一個推諉之詞，我們應該讓國人相信制度，而不是相信個人。

因此，在這次的修法裡面，民眾黨的版本包括第七條、第九條、第十二條及第十四條有關採購法的部分，一個基本法遵都不遵守的企業，它當然不能參與國家一些重要的投標資格，這個是法律上明定，也是公益社會應該要期待的修法，希望大家一起支持民眾黨的版本，以上，謝謝。

主席：接下來請林為洲委員發言。

林委員為洲：（10時16分）很遺憾，這一次的最低工資法雖然今天已經到院會要進行三讀，但是這個已經延宕了七年多，我去年5月份在衛環委員會擔任召委的時候也提出排案，當時也是受到執政黨的阻擋，理由是行政院版本還在蒐集資料，還沒完成，所以不予審議。

今天終於因為選舉，所以我們看到能夠來這邊三讀了，所以我還是要感慨的說一聲「選舉萬歲」！如果沒有這個選舉，最低工資法不會在今天三讀，你們都已經執政七年多了，但是這個三讀的版本、我們看到行政院的版本還是覺得很遺憾，前面幾位在野黨團發言的部分我們都予以肯定，國民黨黨團的版本則堅持三個原則，第一個原則就是審議委員會的委員，勞方代表一定要超過資方代表，我們看到行政院的版本，勞方代表跟資方代表同樣的名額，但是如果再加上政府的代表，勞方代表在這個審議委員會裡面還是弱勢，所以我們的版本勞方代表一定要大於資方代表，但是也不至於會失衡，因為還有專家學者，這是我們強調的第一點，勞方代表大於資方代表非常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第二點，每年調整最低工資，行政院版本只是講到要參採CPI消費指數，參採是什麼意思？即參考採納，也可以不採納，國民黨版本堅持一定要高於CPI指數調整的幅度，這樣才有實質的意義。

第三點，違反最低工資法的資方要受到懲罰，除了罰款之外，還包括在一段時間內不得參與國家的標案，這樣的處罰合情合理，但執政黨竟然也不同意，你要讓這樣違反最低工資法苛刻勞工的這種企業繼續參與國家的採購，我們不懂為什麼要反對這一點。以上是國民黨的三個重點，謝謝。

主席：接下來請吳玉琴委員發言。

吳委員玉琴：（10時19分）謝謝副院長。10月18日衛環委員會就審查了最低工資法，也經過兩次的政黨協商，剩下4條政黨有不同的意見，就針對不同意見跟大家表述一下民進黨的看法。

行政院的第七條有關審議會的人數，主要世界各國對於最低工資審議委員的成員大概都由勞方、資方跟第三方組成，人數多為相同。所謂第三方代表通常是學者專家或政府代表，我們也是繼續沿用目前基本工資審議成員的組成，希望在學者專家的人數不宜再增加，因為連同政府的代表、第三方的人數，將會超過勞資委員，這對未來社會對話的功能會模糊化，這也是勞雇團體認同的一個作法，所以請支持民進黨的修正動議。

第二個是第九條的部分，這個在最低工資法的審議裡面是一個核心條文。因為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年增率是維持勞工必須購買力的一個重要指標，這個指標我們也絕對認為要考慮，所以列為應參採的指標；至於得參採的指標應該是以勞雇團體們具有共識、較無爭議的為主，所以目前有10款。其他政黨提到的是要訂定調幅的樓地板，若是只針對特定指標作為處理，無法斟酌其他指標及整體社會經濟情勢，欠缺彈性，所以我們建議是不宜增列這個部分，請支持我們民進黨的修正動議。

另外第十二條的部分，有關研究小組是這一次條文裡面特別有別於基本工資審議的一個機制。研究小組只是一個研究組織，它所作成的研究報告跟調整建議，主要是提供給最低工資審議會審查參考之用，所以是不是要調整或是調幅都由最低工資審議會來決議。研究報告跟調整的建議是審查會議資料的一部分，也會在第十一條最低工資審查會議結束之後30天內公告，讓外界瞭解，不宜在會前公布，所以請支持我們民進黨的修正動議。

最後一個是各黨在討論針對違反最低工資的廠商要排除參加政府採購法的一個條文，我們認為這個部分，因為這個法主要是針對最低工資的審議，希望保障最低工資勞工跟家庭的一個水準，排除違反廠商參加政府採購的規範，應該回到政府採購法或採購契約來規定，不要在本法訂定，所以請支持民進黨的修正提案，不予採納。

謝謝委員們的支持，我們最低工資法應該在這個會期能夠三讀通過，是所有勞工朋友的一個期待，謝謝。

主席：現在進行保留條文之處理。

本案宣讀院會所收修正動議條文，其餘提案條文均列入公報紀錄。

請宣讀第七條條文。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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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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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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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黨團提案：
[image: image11.jpg]527 KA T.7.

Fh ARRETEEHHFE I0ER S % 1l ReRiednF

ﬁ%?%ﬁ%ﬁ%@ﬂﬁ%i%ﬁ%%%@ﬂ%%ﬁ%%éf
BIRHFFEHR HRNEEE - RRTAEFITA-ZAHRT
BEDA-GBRATTIE -ZEREFITA-ZEBER
$18ARBEREZHI8A - EMRANE 16 A E3-Y &
BREIGA-ZEHHEBREIBAZBERFEE 16 AREEA
BRTEREE o (SOAREBRSGHE 1T ARE T RIK
GHEE > (E)ARZERBEE 2 ARE TERRIESE
%, (W) kBREBERTE 19 ASA R ﬁx%%ﬁhJ}
(E)AGEBRBES 16 AR TBBRIEXEE ) (A
REERERE 16 A TRIKTEZXREE ) (L)RREE

%

FTEBREUANBRETERRIEEIEE B BAINSEIGE
S o RBH Y WENR





[image: image12.jpg]BRI E RS CEEX G ESS

B E W %

#, %

etk FRTEZE—t- A aFHH

EES T Lo
CEBBEHRE A :
CARBREEEERE—A
Jg~%ﬁﬁﬁtkﬂ
CEFREELEAC
A BEEFWA
- HBABTRERETRE

RESBPBEBL o k-
| F—BERHRBELEER é##i”
H R - |

EHeHE 12—

i

P o) R AR D

WEREIEA RAFRER ﬁﬁé'

S HE-ERE=

\E’Ié/\
l&%lﬁl%zﬁ%@%ﬁé& é#

—BERBRIEXEE FRESSH
F o &ﬁﬁ% FEFRESZTREA
%?:75’\% 38 7% 9 AR B g%@éﬁﬁi%
,ﬁk%zkﬁ |

BRALHFRE S BFK

ERRBEEFZEAFA

| EABERANTEES ENEEEAR

ZBAE— WA RF DL b -





[image: image13.jpg]BART & vk B Itk X5 B8 35,

% E % 3

2 A

Ete BRBIEZEH BEAREEEY
1845 B3 R ERATH S -

WIEES  BERARTHEHR
—  BEAEENERERE -
= BTEHHEEHE
= BREHFEREKN -
w ~ B B AR AT AT o
Bt EEBBREAERZSELL
X CRAMERAEEEMERHEA -
o BEELBREWMRBERA
ASNBEETTE -
H~ RN Z AR ¢
+ - BEAEES -

—BEHRELFIEATHARKBITEX
FHRUERITRH AN AR A
MENNR EFERBRIEXIREEL 5
ERBETREFREAETZAE  BAF
IhFHEANLRBHMZEEEME
WHENE BATELEHEEREZ
B% > ZAF—HBRL -

ZBARAE BRERTELSEDE

BeBReBY ENE_ARALE
BRI TR LRZGH - B E R
& TAREHBRKN L Hn EF R
EE-HOBERFABRRE BT
FrE T RARAETE R o HIERAL G BB
EEOEE _ERARAEZ A





[image: image14.jpg]AT B R E + i XS B8 3

% E % H

3 9

%+;%”??i%%%ﬁ%ﬁW%$
W RERRIEEREY -
m%@%¢%z%ﬁ JEIET 7 A
B | '
—2HERFAA A TOABE LGS
—BERRMERHEERIEE E%é
boh kSR o
PRI EHRHE - BRBREES &
?%*%&%&ﬁ&%ﬁ%@ﬁ%ﬁ%
A o ~ W
% — B HF 5 éﬁﬁéﬁ/\ﬁﬁwﬁ ]
%@&&ﬁﬁlﬁﬁﬁﬁm%&%%%
%zfﬁﬁ& BN ERETHEHR =T
BAT > B AR RER AR TR B
RIRERAEES -

— B RBIEZEFE  LEFHREES
GERAGEBFEL  £4ELBARNA
Mz F BT ERE NE—BERA PR
ETMRB RSN E RERIKTE
ERERRTAR LREBHBLER

AR RERLERERIES
;g"‘o

;‘%‘@K%Wm$%&%ZA%&ﬁﬁ
EFR KW E RIS R AR
BAZEE GEMEAUNEEER
ZEH RRZRVERETREHY
B PRI AN B IR T 248
HRBEEedEXe Sl 25R
ZECAERGBALER SENEF
BERRER  MBHERURESR -
BEMETHHEH  ITHRETER
PEIE M 1B FAR B BUR S5 0 BET 4R -

ERBIEFRUPBELRE-A—BE
o BEEECRARERTELTRE
BERELEGHILER  BEASE

MHERLAREHNRELES 245

ZHERAE - AHARINERE FIRE

B2 e GEAEReERRRTE

ZHRERAER B FEEGHEE

BRI RRTRRZEI  REHFE ]

MR RBERABEEZEME

FEEBRRBEILELE  §ARERIK

ITEXEBRIARALLRE T4

BH -

W





[image: image15.jpg]FAR T B B E g%

% g

E L e BBEX

(F T ¥ &)

(g > ZEAWMHE)
(ZEBTABEIVTAREE T -FE®R
EREDARES TG -ZEREXE 1T
ANREFETAE -ZEBRERT I8 ARESR
s RERANE 16 AREEF AlE -
ZBBRME 6 ARES T B AT
TEREET NG GHRIELARER
+ i)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
第　七　條　　審議會置委員二十五人，由勞動部部長擔任召集人，並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之組成如下：

一、勞動部代表一人。

二、經濟部代表一人。

三、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一人。

四、勞方代表七人。

五、資方代表七人。

六、學者專家七人。

前項勞方代表及資方代表，分別由全國性勞工及工商之相關團體推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第一項第六款學者專家，由勞動部遴聘具有勞工、法律、社會或經濟相關學識、經驗之社會公正人士擔任。

審議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　七　條　　審議會置召集人一人，並為當然委員，由勞動部部長兼任之；另置委員二十四人，其組成如下：

一、勞動部代表一人。

二、經濟部代表一人。

三、國家發展委員會一人。

四、勞方代表七人。

五、資方代表七人。

六、專家學者七人。

前項勞方代表及資方代表，由相關勞工及工商團體推薦後，由勞動部遴聘之。

第一項第六款之專家學者，由勞動部遴聘具有勞工、法律、社會、經濟、公衛、財稅或會計相關學識、經驗之社會公正人士擔任。

本會委員單一性別比例不得多於三分之二。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　七　條　　審議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勞動部部長擔任召集人，並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之組成如下：

一、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一人。

二、勞方代表九人。

三、資方代表七人。

四、學者專家三人。

前項勞方代表及資方代表，分別由全國性勞工及工商之相關團體推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第一項第五款學者專家，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審議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　七　條　　審議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勞動部部長擔任召集人，並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之組成如下：

一、經濟部代表一人。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一人。

三、勞方代表七人。

四、資方代表七人。

五、學者專家四人。

前項勞方代表及資方代表，分別由全國性勞工及工商之相關團體推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第一項第五款學者專家，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審議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主席：現在表決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民進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表決結果：出席70人，贊成2人，反對51人，棄權17人，贊成者少數，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8會期第11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 上午10時27分28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七案第七條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0　　贊成人數：2　　反對人數：51　　棄權人數：17

贊成：

王婉諭　　邱顯智

反對：

羅美玲　　莊瑞雄　　柯建銘　　劉世芳　　湯蕙禎　　李昆澤　　江永昌　　洪申翰　　何欣純　　林宜瑾　　陳培瑜　　鍾佳濱　　莊競程　　劉建國　　吳玉琴　　郭國文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林楚茵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邱泰源　　黃世杰　　陳靜敏　　王定宇　　羅致政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鄭運鵬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吳琪銘　　王美惠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蔡易餘

棄權：

曾銘宗　　謝衣鳯　　李德維　　李貴敏　　邱臣遠　　陳琬惠　　賴香伶　　賴士葆　　吳斯懷　　林為洲　　廖婉汝　　游毓蘭　　林文瑞　　王鴻薇　　張育美　　溫玉霞　　翁重鈞

主席：現在表決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表決結果：出席70人，贊成5人，反對51人，棄權14人，贊成者少數，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8會期第11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 上午10時28分54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七案第七條

　　　　　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0　　贊成人數：5　　反對人數：51　　棄權人數：14

贊成：

王婉諭　　邱顯智　　邱臣遠　　陳琬惠　　賴香伶

反對：

羅美玲　　莊瑞雄　　柯建銘　　劉世芳　　湯蕙禎　　李昆澤　　江永昌　　洪申翰　　何欣純　　林宜瑾　　陳培瑜　　鍾佳濱　　莊競程　　劉建國　　吳玉琴　　郭國文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林楚茵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邱泰源　　黃世杰　　陳靜敏　　王定宇　　羅致政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鄭運鵬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吳琪銘　　王美惠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蔡易餘

棄權：

曾銘宗　　謝衣鳯　　李德維　　李貴敏　　賴士葆　　吳斯懷　　林為洲　　廖婉汝　　游毓蘭　　林文瑞　　王鴻薇　　張育美　　溫玉霞　　翁重鈞

主席：現在表決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表決結果：出席71人，贊成15人，反對51人，棄權5人，贊成者少數，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8會期第11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 上午10時30分18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七案第七條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1　　贊成人數：15　　反對人數：51　　棄權人數：5

贊成：

曾銘宗　　謝衣鳯　　李德維　　李貴敏　　費鴻泰　　賴士葆　　吳斯懷　　林為洲　　廖婉汝　　游毓蘭　　林文瑞　　王鴻薇　　張育美　　溫玉霞　　翁重鈞

反對：

羅美玲　　莊瑞雄　　柯建銘　　劉世芳　　湯蕙禎　　李昆澤　　江永昌　　洪申翰　　何欣純　　林宜瑾　　陳培瑜　　鍾佳濱　　莊競程　　劉建國　　吳玉琴　　郭國文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林楚茵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邱泰源　　黃世杰　　陳靜敏　　王定宇　　羅致政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鄭運鵬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吳琪銘　　王美惠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蔡易餘

棄權：

王婉諭　　邱顯智　　邱臣遠　　陳琬惠　　賴香伶

主席：請問院會，本條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第七條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第九條，請宣讀條文。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
第　九　條　　最低工資之決定，年度調整幅度不得低於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之漲幅，且不得低於前一年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之擬訂，並得參採下列資料：

一、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

二、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

三、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四、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

五、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

六、民生物價及生產者物價變動狀況。

七、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

八、各業勞工工資。

九、家庭收支狀況。

十、最低生活費。

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　九　條　　最低工資調幅之審議，年度調整幅度不得低於重要民生物資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且不得低於前一年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調幅之擬訂，並得參採下列資料：

一、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

二、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

三、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四、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

五、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

六、躉售物價及民生物價變動狀況。

七、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

八、各業勞工工資。

九、家庭收支調查統計。

十、最低生活費。

十一、租金年增率等住宿成本。

十二、就業扶養比。

前二項所定資料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將資料送勞動部彙整。

勞動部應會同第十二條規定之研究小組制定前項規定之最低工資調整公式。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　九　條　　最低工資之訂定，年度調整幅度不得低於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之漲幅，且不得低於前一年最低工資。

前項訂定，並得參採下列資料：

一、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

二、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

三、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四、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

五、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

六、民生物價及生產者物價變動狀況。

七、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

八、各業勞工工資。

九、家庭收支狀況。

十、最低生活費。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　九　條　　最低工資之審議，應參採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擬訂調整幅度。

前項審議，並得參採下列資料：

一、勞動生產力指數年增率。

二、勞工平均薪資年增率。

三、國家經濟發展狀況。

四、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所得。

五、國內生產毛額及成本構成之分配比率。

六、民生物價及生產者物價變動狀況。

七、各業產業發展情形及就業狀況。

八、各業勞工工資。

九、家庭收支狀況。

十、最低生活費。

主席：現在表決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民進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表決結果：出席71人，贊成3人，反對51人，棄權17人，贊成者少數，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8會期第11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 上午10時35分10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七案第九條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1　　贊成人數：3　　反對人數：51　　棄權人數：17

贊成：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反對：

羅美玲　　莊瑞雄　　柯建銘　　劉世芳　　湯蕙禎　　李昆澤　　江永昌　　洪申翰　　何欣純　　林宜瑾　　陳培瑜　　鍾佳濱　　莊競程　　劉建國　　吳玉琴　　郭國文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林楚茵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邱泰源　　黃世杰　　陳靜敏　　王定宇　　羅致政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鄭運鵬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吳琪銘　　王美惠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蔡易餘

棄權：

曾銘宗　　謝衣鳯　　李德維　　李貴敏　　邱臣遠　　陳琬惠　　賴香伶　　賴士葆　　吳斯懷　　林為洲　　廖婉汝　　游毓蘭　　林文瑞　　王鴻薇　　張育美　　溫玉霞　　翁重鈞

主席：現在表決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陳椒華委員聲明對剛才第七條的表決與時代力量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表決結果：出席71人，贊成6人，反對51人，棄權14人，贊成者少數，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8會期第11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 上午10時36分51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七案第九條

　　　　　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1　　贊成人數：6　　反對人數：51　　棄權人數：14

贊成：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邱臣遠　　陳琬惠　　賴香伶

反對：

羅美玲　　莊瑞雄　　柯建銘　　劉世芳　　湯蕙禎　　李昆澤　　江永昌　　洪申翰　　何欣純　　林宜瑾　　陳培瑜　　鍾佳濱　　莊競程　　劉建國　　吳玉琴　　郭國文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林楚茵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邱泰源　　黃世杰　　陳靜敏　　王定宇　　羅致政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鄭運鵬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吳琪銘　　王美惠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蔡易餘

棄權：

曾銘宗　　謝衣鳯　　李德維　　李貴敏　　賴士葆　　吳斯懷　　林為洲　　廖婉汝　　游毓蘭　　林文瑞　　王鴻薇　　張育美　　溫玉霞　　翁重鈞

主席：現在表決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表決結果：出席71人，贊成17人，反對51人，棄權3人，贊成者少數，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8會期第11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 上午10時38分18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七案第九條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1　　贊成人數：17　　反對人數：51　　棄權人數：3

贊成：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曾銘宗　　謝衣鳯　　李德維　　李貴敏　　賴士葆　　吳斯懷　　林為洲　　廖婉汝　　游毓蘭　　林文瑞　　王鴻薇　　張育美　　溫玉霞　　翁重鈞

反對：

羅美玲　　莊瑞雄　　柯建銘　　劉世芳　　湯蕙禎　　李昆澤　　江永昌　　洪申翰　　何欣純　　林宜瑾　　陳培瑜　　鍾佳濱　　莊競程　　劉建國　　吳玉琴　　郭國文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林楚茵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邱泰源　　黃世杰　　陳靜敏　　王定宇　　羅致政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鄭運鵬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吳琪銘　　王美惠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蔡易餘

棄權：

邱臣遠　　陳琬惠　　賴香伶

主席：請問院會，本條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通過，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第九條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第十二條，請宣讀條文。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研究最低工資審議事宜。

前項研究小組之組成，應包括下列人員：

一、學者專家六人，其中四人由第七條第一項第六款所定學者專家擔任，其餘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二、中央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部、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各指派一人。

第一項研究小組應於每年四月向審議會提出最低工資實施對經濟及就業狀況之影響報告，並於審議會召開會議三十日前，就第九條所定審議參採資料公布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

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十二條　　勞動部應設研究小組，由第七條第一項第六款所定之專家學者七人組成，定期召開會議，就最低工資審議事宜研究之。

研究小組為蒐集研究資料，得視需要辦理相關團體之諮詢、聽證、座談會議，並得函請中央相關機關提出與第九條所定標準相關之資料，並依行政序法之規定召開公聽會。

研究小組應於每年四月向審議會報告最低工資實施對經濟及就業狀況之影響，並於審議會召開會議三十日前，就第九條所定之指標提出研究報告及具體調整方案建議。

第三項之報告及建議，應公布於勞動部專屬網站，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是否調整最低工資及調整範圍之具體建議。

二、作成前款建議之理由及判斷之基礎資料。

研究小組之會議召集程序與議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研究小組，研究最低工資審議事宜。

前項研究小組之組成，應包括下列人員：

一、學者專家六人，其中四人由第七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學者專家擔任，其餘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之。

二、中央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部、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各指派一人。

第一項研究小組應於每年四月向審議會提出最低工資實施對經濟及就業狀況之影響報告，並於審議會召開會議三十日前，就第九條所定審議參採資料提出研究報告及調整建議。

主席：現在表決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1人，贊成者3人，反對者51人，棄權者17人，贊成者少數，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8會期第11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 上午10時42分40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七案第十二條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1　　贊成人數：3　　反對人數：51　　棄權人數：17

贊成：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反對：

羅美玲　　莊瑞雄　　柯建銘　　劉世芳　　湯蕙禎　　李昆澤　　江永昌　　洪申翰　　何欣純　　林宜瑾　　陳培瑜　　鍾佳濱　　莊競程　　劉建國　　吳玉琴　　郭國文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林楚茵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邱泰源　　黃世杰　　陳靜敏　　王定宇　　羅致政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鄭運鵬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吳琪銘　　王美惠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蔡易餘

棄權：

曾銘宗　　謝衣鳯　　李德維　　李貴敏　　邱臣遠　　陳琬惠　　賴香伶　　賴士葆　　吳斯懷　　林為洲　　廖婉汝　　游毓蘭　　林文瑞　　王鴻薇　　張育美　　溫玉霞　　翁重鈞

主席：現在表決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1人，贊成者6人，反對者51人，棄權者14人，贊成者少數，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8會期第11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 上午10時44分03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七案第十二條

　　　　　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1　　贊成人數：6　　反對人數：51　　棄權人數：14

贊成：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邱臣遠　　陳琬惠　　賴香伶

反對：

羅美玲　　莊瑞雄　　柯建銘　　劉世芳　　湯蕙禎　　李昆澤　　江永昌　　洪申翰　　何欣純　　林宜瑾　　陳培瑜　　鍾佳濱　　莊競程　　劉建國　　吳玉琴　　郭國文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林楚茵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邱泰源　　黃世杰　　陳靜敏　　王定宇　　羅致政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鄭運鵬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吳琪銘　　王美惠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蔡易餘

棄權：

曾銘宗　　謝衣鳯　　李德維　　李貴敏　　賴士葆　　吳斯懷　　林為洲　　廖婉汝　　游毓蘭　　林文瑞　　王鴻薇　　張育美　　溫玉霞　　翁重鈞

主席：請問院會，本條依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通過，有無異議？（有）有異議，進行表決。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表決結果：出席71人，贊成51人，反對14人，棄權6人，贊成者多數，第十二條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8會期第11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 上午10時45分36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七案第十二條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1　　贊成人數：51　　反對人數：14　　棄權人數：6

贊成：

羅美玲　　莊瑞雄　　柯建銘　　劉世芳　　湯蕙禎　　李昆澤　　江永昌　　洪申翰　　何欣純　　林宜瑾　　陳培瑜　　鍾佳濱　　莊競程　　劉建國　　吳玉琴　　郭國文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林楚茵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邱泰源　　黃世杰　　陳靜敏　　王定宇　　羅致政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鄭運鵬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吳琪銘　　王美惠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蔡易餘

反對：

曾銘宗　　謝衣鳯　　李德維　　李貴敏　　賴士葆　　吳斯懷　　林為洲　　廖婉汝　　游毓蘭　　林文瑞　　王鴻薇　　張育美　　溫玉霞　　翁重鈞

棄權：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邱臣遠　　陳琬惠　　賴香伶

主席：現在進行協商結論保留條文(二)委員及黨團提案條文，請宣讀各黨團版本。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
第十六條　　各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違反本法規定者，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命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參加政府採購法所稱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前項情形準用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及第一百零三條之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十四條　　各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違反本法規定者，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命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參加政府採購法所稱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前項情形準用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及第一百零三條之規定。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十六條　　最低工資之監督及檢查，適用勞動基準法監督與檢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

各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違反本法規定者，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命其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參加政府採購法所稱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前項情形準用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及第一百零三條之規定。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不予採納）

主席：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第十六條和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第十四條條文內容相同，所以我們一併處理。

現在表決時代力量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分別所提修正動議條文。民進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表決結果：出席71人，贊成6人，反對51人，棄權14人，贊成者少數，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第十六條、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十四條條文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8會期第11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 上午10時48分37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七案協商結論保留條文(二)
　　　　　時代力量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1　　贊成人數：6　　反對人數：51　　棄權人數：14

贊成：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邱臣遠　　陳琬惠　　賴香伶

反對：

羅美玲　　莊瑞雄　　柯建銘　　劉世芳　　湯蕙禎　　李昆澤　　江永昌　　洪申翰　　何欣純　　林宜瑾　　陳培瑜　　鍾佳濱　　莊競程　　劉建國　　吳玉琴　　郭國文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林楚茵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邱泰源　　黃世杰　　陳靜敏　　王定宇　　羅致政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鄭運鵬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吳琪銘　　王美惠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蔡易餘

棄權：

曾銘宗　　謝衣鳯　　李德維　　李貴敏　　賴士葆　　吳斯懷　　林為洲　　廖婉汝　　游毓蘭　　林文瑞　　王鴻薇　　張育美　　溫玉霞　　翁重鈞

主席：現在表決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表決結果：出席71人，贊成17人，反對51人，棄權3人，贊成者少數，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8會期第11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2年12月12日 上午10時50分10秒

表決議題：討論事項第七案協商結論保留條文(二)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1　　贊成人數：17　　反對人數：51　　棄權人數：3

贊成：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曾銘宗　　謝衣鳯　　李德維　　李貴敏　　賴士葆　　吳斯懷　　林為洲　　廖婉汝　　游毓蘭　　林文瑞　　王鴻薇　　張育美　　溫玉霞　　翁重鈞

反對：

羅美玲　　莊瑞雄　　柯建銘　　劉世芳　　湯蕙禎　　李昆澤　　江永昌　　洪申翰　　何欣純　　林宜瑾　　陳培瑜　　鍾佳濱　　莊競程　　劉建國　　吳玉琴　　郭國文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林楚茵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邱泰源　　黃世杰　　陳靜敏　　王定宇　　羅致政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鄭運鵬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吳琪銘　　王美惠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林昶佐　　蔡易餘

棄權：

邱臣遠　　陳琬惠　　賴香伶

主席：報告院會，協商結論保留條文(二)，不予採納。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最低工資法（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最低工資法制定通過。

報告院會，本法條次及條文中之條次授權議事人員調整。

繼續處理黨團協商保留台灣民眾黨黨團所提之附帶決議共一項，請議事人員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黨團協商保留附帶決議：

為達到合理生活水準，並使最低工資審議會能充分衡酌整體經濟成長及社會情勢，勞動部應於本法施行過後定期檢討本法第9條所訂之參考資料有無增減之必要，並研議將勞工交通成本、租金年增率、就業扶養比等參考指標及調幅建議納入本法第9條所訂之得參採研議方向。

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照案通過。

現在處理院會所收台灣民眾黨黨團所提之附帶決議共一項，請議事人員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院會所收附帶決議：

為避免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與勞工約定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工資，致有礙勞工生存權暨工作權之保障，並避免不公平之競爭，爰要求勞動部應會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研議明定契約範本內應包含參加政府採購之廠商若有違反本法規範之情事，應於一定期間內排除其參與政府採購之權利，且將違反本法條之廠商名單公開於政府電子採購網。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賴香伶　　邱臣遠

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照案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2分鐘，並截止發言登記。

首先請范雲委員。

范委員雲：（10時59分）副院長、大家好。最低工資法終於三讀通過，小英總統任內資本工資連八漲，但在小英總統之前，因為沒有法制化規範，連年調升並不是常態，更曾經凍漲10年，所以我也一直呼籲最低工資法的立法應建立穩定的審議機制，實質反映生活水平的變動，才能確保勞工維持具有人性尊嚴的基本生活品質。

我在2021年就提出最低工資法的草案，也直接質詢勞動部長，更五度跟民團召開記者會，呼籲勞動部儘速提出對案。我要特別謝謝衛環委員會跟所有關心的委員，此外要特別感謝勞陣、全產總、北產總的建議跟協助，讓立法院能夠看到弱勢勞工的需求。

這次的立法讓臺灣得以趕上世界的腳步，建構完善的最低工資審議機制。重要的是，全臺灣領基本工資的240萬勞工未來不用再擔心薪資凍漲，在通膨之下反而成為變相減薪。雖然我的版本中時薪與月薪不脫鉤以及更為強化的公民參與機制並未納入，但是未來我會持續關注新法上路的情況，落實最低工資持續合理調漲，保障我們全臺灣最弱勢的勞工。謝謝。

主席：鄭正鈐委員聲明對早上的表決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接下來請陳椒華委員。

陳委員椒華：（11時1分）主席、各位同仁。最低工資立法是時代力量不斷堅持的價值和主張，時代力量自2016年提出最低工資法草案，2018年推動最低工資法公投案，再到2023年的今天完成立法，時代力量的信念不變，始終如一。而蔡政府從上任前就開始講的最低工資法，拖了7年，拖到第10屆的最後一個會期才送到立法院。

今天看到最低工資法終於三讀，我只能說這不過是執政黨為了挽救選情才終於趕在這個會期的尾聲通過的法案，時力必須說我們只能給予蔡政府最低限度的肯定，畢竟這次的結果仍不盡完美。一方面我們固然肯定勞動部在歷經多次強力批評之後，終於願意參採時力的意見，規定行政院不得無限次的退回專業審議的結果，讓行政院退回的次數只能以一次為限，之後就必須要尊重專業審議的結果，以避免2012年勞委會主委下臺的政治風暴再次重演。但另一方面，針對勞工朋友──蔡政府心中最軟的一塊，勞動部卻拒絕把每年的通膨年增率列為最低工資調漲的樓地板，放任最低工資被每年的通膨吃掉，我們雖然多次爭取把通膨年增率納入成為最低工資調漲的樓地板，但非常遺憾，勞動部仍然拒絕修改。

今日時力推動8年的最低工資法終於成功立法，未來對於還不盡完善的地方我們希望能夠再把它修好，然後才能符合勞工的需要，謝謝。

主席：接下來請曾委員銘宗發言。

曾委員銘宗：（11時3分）謝謝主席蔡副院長、各位同仁大家好。最低工資法剛剛完成三讀，我有二點意見，第一點，程序上要訂定最低工資法是蔡英文總統的政見，但是拖了超過7年半都不提出修正草案，直到最近才虛應故事，將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來，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實質內容的部分，第七條規定審議會委員二十一人，由勞動部部長擔任召集人，經濟部代表一人、國發會代表一人、專家學者四人，勞方代表只有七人，資方代表也是七人，這樣的組成結構到時候沒有辦法作實質的決策，國民黨團是希望勞方代表要過半。再來是第九條規定有關最低工資之審議，應參據消費者物價指數，擬訂調整幅度。基本上國民黨黨團希望強力要求調整的幅度不得低於前一年的CPI（消費者物價指數），這樣才有辦法隨著物價的調整來保障所有勞工最低消費的權益。最低工資保障法不是要保障他的名目，而是要保障他的實質購買力。

對於這兩條重要的條文，國民黨團都提出修正動議，但各位也看到了，剛剛表決的時候，國民黨是強力支持，但民進黨都強力反對，所以最低工資法雖然完成三讀，但基本上我預期最低工資法只是徒具形式，沒有辦法發揮它實質的功能，我高度懷疑民進黨打假球！打假球！打假球！

主席：接下來請邱顯智委員。

邱委員顯智：（11時6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看到最低工資法終於三讀，我的心中百感交集，最低工資法立法向來是時代力量的核心主張，不管是在第9屆還是第10屆的國會，時代力量都是第一個領銜提出最低工資法草案的政黨。反觀蔡政府從上任前就開始講的最低工資法，卻拖了7年，拖到選舉前的最後一個會期才送到立法院，好像如果不是因為選舉就不用遵守承諾，就不用照顧勞工一樣。雖然最低工資法拖到現在終於完成三讀，該給的肯定還是要給，可是我也必須要說，這部法還是有許多沒有處理好的地方。

我在本法審議的過程之中所強調的原則很簡單，我認為最低工資法至少要做到二個最基本的保障，第一個是對弱勢勞工的保障，因此我主張最低工資的調幅不能夠低於物價的漲幅，為的就是不希望讓弱勢勞工的薪水被高漲的物價吃掉，這應該是政府最基本的工作，也是勞工最卑微的請求，可惜勞動部不接受，因為保持彈性比勞工的三餐更重要。

我主張的第二個保障是對審議專業的保障，我認為最低工資的審議會當中，資方、勞方以及專家學者三方的人數應該要相同，這也是日本跟韓國的相關制度，但是不論是與日本法或韓國法相比，基本上勞動部的主張在比較法上面，根本就不符合國外類似的制度。我也要嚴正的提醒勞動部，請不要在審查的時候提供錯誤的訊息、比較法的資訊來誤導審查。

最後我們還是要呼籲勞動部，既然最低工資法已經通過，未來審議時就應該尊重專業，並應該儘可能的不讓最低工資的漲幅被通膨的物價給吃掉，這樣才是真正符合最低工資法立法精神的作法。以上。

主席：接下來請吳玉琴委員。

吳委員玉琴：（11時8分）謝謝主席。我想今天最低工資法能夠三讀通過，應該是朝野共識希望能夠通過這個法，爭議其實沒有那麼大，剛剛我也特別做了說明。我想最低工資法自蔡總統上任以來，其實已經逐步調整基本工資，從2萬0,008元漲到2萬7,470元，漲幅達37%；時薪也從120元漲到183元，漲幅也達52%，這都是具體的施政作為，也公平合理的將臺灣的經濟成果分享給勞工朋友，縮短貧富的差距，追求合理分配的積極手段。在這之前在這之前，當然我們臺灣整個社會對於勞工的薪資確實有一些壓抑，以降低產業的製造成本，造成工資的合理性有一些落差，加上近年來因疫情還有戰爭所牽動的物價上漲，所以薪資的漲幅帶給人民富足的感受不如預期的大。但是調整薪資是正確的道路，我們就必須堅持而不短視，共同來追求我們國家長遠的利益。本席很開心最低工資法在朝野的共識下通過立法，也讓基本工資的審議程序自命令提升到法律的位階，未來我們的最低工資將會定期審議，成員的組成以及研究小組的成立，相關的研究報告跟調整的建議公告等事項，都在本法裡面有明確的規範，所以本法通過之後，國家就會有一個常態而穩定的制度。剛剛大家提到了包括成員的組成，我想這部分剛剛我也有說明，其實在各國的制度裡面，它是三方，一個是資方、勞方，還有第三方，第三方的組成通常是學者專家跟政府，現在最低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組成也是這樣，所以是符合人民的期待。以上，謝謝。

主席：林俊憲委員聲明對上午的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接下來請邱臣遠委員。

邱委員臣遠：（11時11分）謝謝主席還有大院所有同仁以及全國國人同胞。最低工資法懸而未決7年，直到今年大選在即才送入立法院，雖然遲到但總算在本屆最後一個會期停會之前完成三讀立法，讓勞工擁有合理的生活水準。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一直呼籲朝野，正視勞工低薪的困境，別把勞工的基本工資當成互相攻擊的政治籌碼，更不可以一再拖延立法程序。被遺忘7年的最低工資法，選前才終於被想起，凸顯執政黨政府對於勞工權益的漠視。解決低薪的困境應該是不分黨派的臺灣共識，台灣民眾黨提出自己的版本，在審理及協商的過程中希望能夠更貼近政策執行的面向，包含納入CPI相關的參採指數，以及審議委員會的組成結構，確保保障基層勞工的生活品質。低薪通膨高房價，青年四不一沒有是臺灣長年以來結構性的問題，而總統蔡英文第二任任期即將到達尾聲，基本工資3萬元的目標已經確定跳票，如何減輕民眾的生活負擔留住人才、提升產業的競爭力與薪資的結構環環相扣，也是未來政府必須從長計議的問題。

最低工資法完成立法三讀是解決勞工低薪血汗的開始，但是如何創造一個友善的勞資共榮的環境，並且合理的分配經濟果實，這才是長遠的長治久安的政策目標。各政黨應該在這樣的基礎上攜手合作，確保最低工資法立法通過之後能夠有效的執行，這不僅是對勞工的尊重，也是促進社會公平和諧共榮的關鍵步驟，我們期待繼續努力，真正為民眾的福祉進行實質、有建設性的討論。謝謝。

主席：接下來請賴士葆委員。

賴委員士葆：（11時13分）謝謝主席及各位先進。我們看到最低工資法終於三讀通過，老實講，我心中沒有一絲絲的喜悅，它只是把現在的機制變成法律位階這樣而已，其他的都沒有。我們看到蔡英文總統2016年選總統的時候就講了，他要推最低工資法，未來在他的任內工資要達到3萬塊，這二個政見都跳票啊！蔡英文到底是跳票總統，3萬塊沒有達到；最低工資法，那裡面是什麼東西？我們看到今天來講，純粹是因為賴清德選情緊張，賴清德他要騙票，所以蔡英文是跳票總統，賴清德是騙票總統候選人，他知道勞工希望有最低工資法，結果就糊弄大家。今天老實講，我們在野黨我們提得多好啊！重中之重就是實質的內容是什麼，我們的條文要跟CPI掛在一起，結果行政部門執政黨不願給我們，這算哪門子的法案？這是道地的雞肋法案，好像有但是空的，它是空的。今天有一個最新的消息，今年前10月份勞工總薪資實質負成長啊！比不上物價的上漲。我們再看，我們看到勞工的所得占GDP的比率，臺灣落到43%，遠低於歐美的50%以上，從這個就可以看得到現在執政黨太偏袒資方了，我們覺得這個法案還要繼續修，要給勞工一個真的無虞的生活條件。

主席：謝謝。接下來請李德維委員、李德維委員不在。

接下來請林為洲委員。

林委員為洲：（11時16分）最低工資法雖然三讀通過了，不過我們現在來檢視一下，原來我們針對最低工資都用一個審議辦法而不是法律位階來處理，所以我把它總結，到底我們把它法制化以後，對於勞工最低薪資的保障我們做到哪件事情？就是說你做到什麼，其實只有一點，就是每年審議、定期審議，以前的審議辦法不是定期審議，是執政者、總統碰到想要提高的時候才去審議。好，我們達到了這個政策目標──定期審議最低工資，可是除了這個以外，其他就沒有了！審議委員的組成還是偏向資方，因為資方的代表跟勞方一樣，但是又有政府的兩席代表，那等於是政府在作決定啊！因為資方代表跟勞方代表都是七席，都一樣啊！都是要有政府的代表，所以等於政府在做決定，那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差別只是定期審議而已。

另外，你要調的幅度一定要有意義，要大於CPI指數，這樣才不會被通膨吃掉，我們堅持這樣的原則，結果行政院版本、民進黨的版本不用高於CPI指數，只調一點點也可以，甚至不調也可以，調0.1%也可以，這樣有意義嗎？通膨高於調薪，那這樣有意義嗎？所以是騙選票，是為了選舉啊！

主席：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八、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明文等17人、委員林楚茵等20人分別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蔡易餘等20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及第四百四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翁重鈞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游毓蘭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及第四百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3、1、3、2、2、5、6會期第1、15、3、4、6、5、1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124302139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明文等17人、委員林楚茵等20人分別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蔡易餘等20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及第四百四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翁重鈞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游毓蘭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及第四百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等7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10年3月9日台立議字第1100700498號、109年9月24日台立議字第1090702807號、110年3月24日台立議字第1100700593號、109年12月2日台立議字第1090703712號、109年12月17日台立議字第1090704023號、111年4月6日台立議字第1110700810號、111年12月28日台立議字第1110704605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併案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明文等17人、委員林楚茵等20人分別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蔡易餘等20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及第四百四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翁重鈞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游毓蘭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及第四百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等7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12年11月29日（星期三）召開第10屆第8會期第23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上開法案；由湯召集委員蕙禎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詢問。

貳、委員提案要旨說明：

一、委員陳明文等17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陳明文等17人，鑑於依據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刑法第48條「裁判確定後，發覺為累犯者，依前條之規定更定其刑。」之規定違反憲法一事不再理原則，並即日失其效力；而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前段，本係踐行刑法第48條之程序法，實體法既受釋字第775號解釋宣告失效，則此部分之程序法亦失所附麗，無存在之必要。爰提出「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委員林楚茵等20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林楚茵、林宜瑾、楊曜等20人，現行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所定依刑法第48條更定其刑部分，業經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違反憲法一事不再理原則而宣告失效。又依法院組織法第61條、第62條前段之規定，檢察官於其所屬檢察署管轄區域內執行職務，並對法院獨立行使職權，非為法院之成員，爰提出「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時代力量黨團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檢察機關對應法院獨立行使犯罪偵查及訴追職權，與法院間並無隸屬關係，應於機關名稱「去法院化」，以符審檢分隸原則，本院亦於107年5月8日三讀通過法院組織法增訂法院組織法第114條之2條文，並已於同月23日公布施行，法務部所屬各級檢察署並於同月25日完成更名。惟刑事訴訟法作為刑事案件審理基本程序法規，仍有部分條文未配合修正，而仍易生檢察機關隸屬法院之誤解，爰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四、委員蔡易餘等20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蔡易餘、高嘉瑜、林俊憲、陳亭妃、莊瑞雄等20人，鑑於檢辯雙方除了在法庭上角色應該對等，也皆負有增進公共利益、維護被告權益之法定責任，因此修正刑事訴訟法第441條增訂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及新增刑事訴訟法第442條之1，律師得將意見書及卷宗送交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提起非常上訴之規定。爰提案修正「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及第四百四十二條之一條文」。

五、委員翁重鈞等19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翁重鈞等19人，有鑑於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宣告刑法第48條更定其刑規定，有違憲法一事不再理原則，併同刑事訴訟法第477條條文中有關提及刑法第48條部分，皆應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因此，為避免當事人受到重複之懲罰騷擾，更定其刑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爰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刪除違憲條文。

六、委員游毓蘭等17人提案（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游毓蘭等17人，有鑑於107年5月8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增訂法院組織法第114條之2規定，最高法院檢察署改為最高檢察署，並且為彰顯檢察機關與法院之間相互獨立，爰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及第四百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參、司法院秘書長吳三龍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

今天貴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會議併案審查：(一)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委員陳明文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委員林楚茵等20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四)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五)委員蔡易餘等20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及第四百四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六)委員翁重鈞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七)委員游毓蘭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及第四百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院奉邀前來列席報告，並備質詢，首先對各位委員長期關心司法興革，及對本院法案之支持，表示由衷的敬佩與謝意。茲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壹)本院及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修正檢察署銜稱─去法院化；量刑之程序保障）

一、配合法院組織法第114條之2各級檢察署更名及銜稱去法院化之規定，修正刑事訴訟法第219條之3、第219條之7、第257條、第258條、第385條、第427條、第428條、第430條、第441條、第442條、第455條之30、第476條，共計12條

鑑於各級檢察署已更名，且審檢分立，檢察官於其所屬檢察署管轄區域內執行職務，而對法院獨立行使職權，現行條文文字已不合時宜，爰酌予修正。

二、回應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提升量刑之妥適及公平，修正刑事訴訟法第288條

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為使法院科刑判決符合憲法上罪刑相當原則，爰修正第288條，明定審判長於科刑調查程序，應先曉諭當事人就科刑資料指出證明之方法（例如關於被告經濟狀況之證明文件、其與被害人之和解書等），俾進行周詳之調查。
三、關於無理由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為利實務適用，修正刑事訴訟法第434條

現行第434條第2項所稱「駁回聲請之裁定」及第3項所稱「前項裁定」，依體系解釋，均係指同條第1項以無理由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為杜爭議，俾利實務適用，爰於第434條明定之。

四、完善定執行刑之程序保障，修正刑事訴訟法第477條

現行第477條第1項所定依刑法第48條更定其刑部分，業經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因一事不再理原則而宣告失效；復鑒於審檢分立，檢察官於其所屬檢察署管轄區域內執行職務，而對法院獨立行使職權，現行條文文字已不合時宜；且為使受刑人知悉檢察官聲請法院定其應執行之刑，並使檢察官、受刑人明瞭法院定其應執行刑之理由，俾保障受刑人之陳述意見權及檢察官、受刑人不服時之救濟權，爰修正第477條，明定法院於裁定前，除聲請有程序上不合法應逕予駁回、依現有卷證或經調取前案卷證已可得知受刑人對定刑之意見等顯無必要之情形，或受刑人原執行指揮書所載刑期即將屆滿，如等待其陳述意見，將致原刑期與定刑後之餘刑無法合併計算而影響累進處遇，對受刑人反生不利等急迫之情形外，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俾為審慎之決定，以維定刑之妥適、透明及公正。

(貳)併案審查

一、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游毓蘭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及第四百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委員提案修正刑事訴訟法第219條之3、第219條之7、第257條、第258條、第385條、第441條、第442條及第476條等條文，係為配合檢察機關名稱去法院化修正相關規定，與本院會銜行政院提出之修正草案第219條之3、第219條之7、第257條、第258條、第385條、第441條、第442條及第476條意旨相同，本院敬表贊同。

二、委員陳明文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林楚茵等20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翁重鈞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委員提案係為因應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刑法第48條前段累犯更定其刑之規定，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且現行條文第1項所定依刑法第48條更定其刑部分，應即併同失效，爰配合修正本項，刪除此部分，以符前揭解釋意旨。又委員林楚茵等20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477條條文修正草案」依法院組織法第61條、第62條前段之規定，檢察官於其所屬檢察署管轄區域內執行職務，並對法院獨立行使職權，非為法院之成員，爰將本項「法院之檢察官」，修正為「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均與本院規範方向相同，本院敬表贊同。

三、委員蔡易餘等20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及第四百四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非常上訴制度係對於刑事確定判決或實體上與科刑判決有同等效力之裁定，以判決或訴訟程序違背法令為要件，由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向最高法院提起，請求救濟的特別訴訟程序。其目的不在具體個案的救濟，而主要在於糾正裁判錯誤、統一法令適用，故現行制度將提起非常上訴之權專屬於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委諸檢察總長進行裁量、審查。訴訟當事人或關係人如認為刑事確定判決審判違背法令，得向檢察總長聲請提起。至各級檢察署檢察官，基於檢察一體之精神，如發現確定判決有違法情事，應提出意見書，連同案卷及證物送請檢察總長，聲請提起非常上訴。

草案修正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得提案經律師聯合會大會通過後，亦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將變動現行非常上訴制度設計，影響非微，亦涉及法務部與檢察總長之業務職掌，建請再酌。

(參)結語

保障人權，實現公平正義，是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打造完善的刑事訴訟制度，確保公平法院，提升審判效能，強化公信力，則是司法責無旁貸的義務。本院研議完成之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送請　貴院審議，期於完成立法程序後，得使刑事訴訟制度之人權實踐更進一步，建立全民信賴、公正、專業的司法。最後，本院再次對　貴院委員會費心修法，表達感佩之意，也懇請委員支持本院與行政院函請審議之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俾國家法制與時俱進。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先進指教，謝謝各位！

肆、法務部常務次長黃謀信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開會事由：「併案審查(一)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部分修正草案』案。(二)委員陳明文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委員林楚茵等20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四)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五)委員蔡易餘等20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及第四百四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六)委員翁重鈞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七)委員游毓蘭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及第四百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代表本部列席報告，並備質詢。茲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一、有關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部分修正草案』案

(一)修正條文第219條之3、第219條之7、第257條、第258條、第385條、第427條、第428條、第430條、第441條、第442條、第455條之30、第476條

配合法院組織法第114條之2各級檢察署更名及銜稱去法院化之修正，敬表同意。

(二)修正條文第288條

1.基於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意旨而就本條所擬具之修正方向，敬表尊重。

2.惟量刑事項之調查，係屬法院裁量事項，應由法院依刑法第57條規定，於科刑時審酌一切情狀，故解釋上應不限於當事人提出之事項，應由法院依職權調查之，建議本條第4項酌修為：「前項資料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並曉諭當事人就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之事實或其他科刑資料，指出證明之方法。」以落實法院量刑責任。

(三)修正條文第434條

基於體系解釋明文化之修正，敬表同意。

(四)修正條文第477條

1.修正條文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刪除累犯更定其刑之規定；依法院組織法61條、第62條前段規定，檢察官非法院之成為員，將現行「法院之檢察官」修正為「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基於法院定刑之妥適性及保障受刑人之權益，增訂第3項、第4項，明定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外，法院於裁定定應執行刑前，應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應記載審酌之事項，敬表同意。

2.修正條文第1項增訂檢察官聲請法院定應執行刑應同時以聲請書繕本通知受刑人，並非妥適。理由如下：

(1)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性質不同，刑事訴訟基於公益考量，原則均係由當事人將繕本送交法院，再由法院將繕本送達對造，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法院受理檢察官羈押聲請，應付予被告及其辯護人聲請書之繕本；同法第163條之1規定，當事人調查證據聲請書狀，應提出繕本，由法院接受繕本後速為送達；同法第328條規定，法院接受自訴狀後，應速將繕本送達被告；同法第352條規定，原審法院書記官，應速將上訴書狀之繕本，送達於他造當事人；同法第383條規定，答辯書應提出繕本，由原審法院書記官送達於上訴人；同法第386條規定，上訴理由書、答辯書、意見書或追加理由書之繕本，由第三審法院書記官送達於他造當事人；第493條訴狀及各當事人準備訴訟之書狀，應按他造人數提出繕本，由法院送達於他造等規定可佐。

(2)依修正條文第3項規定，法院對於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原則上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故法院於接受檢察官聲請後，原則上應須通知受刑人，故可由法院於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之際一併送達聲請書繕本，如此作法，可減少國家資源之浪費。否則採修正條文規定，將造成檢察官需先寄送繕本予受刑人、法院再寄送通知書予受刑人，兩次送達，將造成公帑之重複支出，有浪費國家資源之虞，且由法院於通知書寄出時一併送達聲請書繕本，對於當事人之保障並無不足之處，故修正草案之規定，並非妥適。

二、有關委員陳明文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修正條文基於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意旨而刪除累犯應更定其刑規定，敬表同意。

三、有關委員林楚茵等20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修正條文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刪除累犯更定其刑之規定；依法院組織法61條、第62條前段規定，檢察官非法院之成為員，將現行「法院之檢察官」修正為「法院對應檢察署之檢察官」，敬表同意。

四、有關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修正條文第219條之3、第219條之7、第257條、第258條、第385條、第441條、第442條、第476條，基於檢察機關對應法院獨立行使犯罪偵查及訴追職權，與法院間並無隸屬關係，應於機關名稱「去法院化」，以符審檢分隸原則，敬表同意。

五、有關委員蔡易餘等20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及第四百四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增訂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並增訂律師得將意見書及卷宗送交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提起非常上訴之規定，再請審酌。

非常上訴制度，係以刑事確定判決為對象，統一法令解釋適用為主要目的，具有公益性質，且屬於非常救濟程序，倘過度擴張，實務上將使終審法院負擔過重，是其發動允宜有適當節制。檢察官於刑事訴訟程序中，有監督法院裁判及節制法官權力之任務，依刑事訴訟法第2條，又負有客觀性義務，對於有利、不利於被告之事項，均應一律注意。是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擔負開啟非常上訴程度之責任，可兼及制度之公益目的及被告權益保護。而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已更名為全國律師聯合會，下稱全律會）係以「促進司法及法律制度之革新，砥礪律師之品德，改善律師執業環境、落實律師自律自治、培養法律人才、提升律師服務品質、增進律師權益、推動國際法學交流為宗旨」（全國律師聯合會章程第3條），則以全律會作為刑事訴訟程序之聲請權人，就統一法律見解發動非常上訴之特別救濟程序，是否合於其事業目的範圍，似有疑義。非常上訴實屬特別救濟程序，不宜過度擴張聲請權人範圍。又非常上訴旨在糾正裁判錯誤、統一裁判適用與控訴原則無涉，現行規定並無違反控訴制度，亦無涉檢辯之衡平。

六、有關委員翁重鈞等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修正條文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刪除累犯更定其刑之規定，敬表同意。

七、有關委員游毓蘭等17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及第四百四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修正條文配合法院組織法第114條之2各級檢察署更名及銜稱去法院化之修正，敬表同意。

伍、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經詢答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並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

一、第二百十九條之三、第二百十九條之七、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二百五十八條、第二百八十八條、第三百八十五條、第四百二十七條、第四百二十八條、第四百三十條、第四百三十四條、第四百四十一條、第四百四十二條、第四百五十五條之三十及第四百七十六條，均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增訂第四百四十二條之一，不予增訂。

三、第四百七十七條，除將第一項後段修正為「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備具繕本，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法院於接受繕本後，應將繕本送達於受刑人。」外，餘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通過。

陸、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湯召集委員蕙禎出席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